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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品质即满足需求，而学校教学品质就是满足学生个性差异发展的内在需求。

华东师大一附中实验中学（原上海市飞虹中学）20 年来所进行的分层递进教学正是一

种在现代班级授课制教育背景下的、基于满足学生个性差异发展需求的实践探索。本

文拟对基于学生个性差异发展需求的教学实践的背景与意义进行简要的阐述，回眸学

校实施分层递进教学 20 年来的实践历程，特别是近几年来分层递进教学法的探索以及

满足学生个性差异发展需求的校本课程建设，并在反思的基础上，对分层递进教学的

未来发展进行初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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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关键在于提升教学品质。什么是品质？品质大师克劳斯比认为，

品质即“满足需求”，而学校教学品质就是满足学生个性差异发展的内在需求。华东师大一

附中实验中学（原上海市飞虹中学）20 年来所进行的分层递进教学正是一种在现代班级授

课制教育背景下的、基于满足学生个性差异发展需求的实践探索。 

基于学生个性差异发展需求的教学着眼于了解学生的差异、尊重学生的差异，主张把差

异作为一种资源加以开发、利用，目的是促进包括学习困难学生在内的全体学生的良好发展。

基于学生差异发展需求的教学实践有助于提供适应每位学生个性差异发展的有效教学方法，

有助于学校办学品质的整体提升，有助于在更大意义上、更深层次上体现和实现教育公平，

为义务教育阶段教育均衡化、教育优质化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一、基于学生差异发展需求的教学实践的背景与意义 

之所以进行满足学生个性差异需求的教学——分层递进教学这项研究与探索，主要基于

以下几点背景思考： 

（一）从招生制度来看，20 世纪 90 年代，义务教育阶段普遍实行以就近入学为主要方

式的初中招生制度，以淡化小学毕业升学考试的选拔功能，减少以往层层筛选的做法。据市

教科所对本校学生差异的量表调查发现，学生学业水准好、中、差的比例为 9.8%、50%、40.2%，

当时的差异分布结构迫切呼唤着适应学生个性差异、个性特长发展的教学方法。 



（二）也正因为学生差异显著，在班级授课制为主要形式的课堂教学中，许多老师感觉

教学难以适应，期望能找到一种适应差异的有效教学方法。分层递进教学实践探究正是着眼

于寻求一种针对学生个性差异发展需求的、便于教师实践操作的教学方法。 

（三）素质教育是一个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它不允许只关注一部分学生的利益而牺牲

另一部分学生的利益，特别是学习困难学生。分层递进正是面向全体学生，尽最大可能满足

每位学生个性差异发展的需求。 

（四）在国外，同样也碰到了如何满足学生个性差异发展需求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的

问题，比如欧美的小班化教育和走班制教学等。而分层递进教学一方面是基于上个世纪九十

年代中国学校班级班额人数较大（40-60 人）而进行的比较艰难而有效地一种探索，另一方

面也在积极探索小班化形式下的差异教学有效性的问题。 

（五）从学校课程建设和课程实施的角度来看，如何提供多样性、选择性的弹性课程体

系以适应学生个性差异、个性特长发展，也是分层递进教学探究内容的题中之义。 

分层递进教学实践探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z 提供适应每位学生个性差异发展的有效教学方法； 

z 通过分层递进教学的实施，在更大意义上、更深层次上体现和实现教育公平； 

z 对学校发展有比较明显的提升作用，为义务教育阶段教育均衡化、教育优质化提供

了有力的保障。 

二、基于学生差异发展需求的教学实践 20 年探索回眸 

基于学生差异发展需求的教学——分层递进教学实践 20 年的探索，可分为三个时期：

集中探索时期（1990 年—1994 年），推广拓展时期（1995 年—2004 年），课程领域深化以及

管理系统保障研究时期（2005 年—现在）。 

集中探索时期（1990 年—1994 年）。首先组织和成立以市教科所资深专家为领衔的研

究团队，对分层递进教学进行理论考证和实践框架设计，然后进行试点实验，取得了比较好

的成效，学校由原来的薄弱状态快速走向了中等偏上状态。在此实践基础上又提炼和概括出

分层递进教学指导思想和便于实践操作的五个要点，由此分层递进教学实践研究的基本框架

和基本流程逐步形成，在与全国教育同行和教育专家的交流互动中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 

推广拓展时期（1995 年—2004 年）。在学校所取得成效的基础上，研究团队设计推广

实施方案，组织和培训推广队伍，选择虹口区 18 所中小学，推广和完善分层递进教学的实

施操作方法和步骤。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分层递进教学教师培训课程，通过职培进修等形式

对全区中小学教师进行培训，受到全区教师的好评，由此，全区各初中和小学都有教师自愿

参与分层递进教学实践，教师们普遍反映运用分层递进教学不仅课堂效率提高了，教师专业

发展提升了，更为重要的是每位学生个性差异发展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满足。在全市，通过现

场观摩、培训指导，对各区县的 50 余所初中和小学进行推广，也取得了相当好的成效。在

全国范围内，分层递进教学改革得到了各地的呼应与互动，共举行了 48 次全国性、省市性



的大型展示、学术交流和培训指导。特别是江苏常州、广西柳州两地由市教科所组织多所学

校参与分层递进教学实践项目研究，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安徽、浙江、江苏、广西、山东、

河南、内蒙古、香港等省市的部分学校也主动要求参与分层递进教学项目研究。另外，我们

还派出骨干教师和资深专家到全国各地作教学示范、经验介绍和学术报告。 

课程领域深化以及管理系统保障研究时期（2005 年—现在）。学校对分层递进教学策略

进行了概括和提炼，形成了“差异定位，分层导学，有效递进，主体发展”的分层递进教学

十六字教学法。全校教师在此基础上个性创新，每人形成了自己的教学一法，极大地丰富和

拓展了分层递进教学策略。同时，学校更关注分层递进教学课程领域的深化研究，在理解和

实施国家课程的基础上，形成核心基础类、拓展递进类、探究创新类的校本课程体系，开发

出适应学生个性差异发展的探究性、创新性课程三十多门，分层递进教学校本实践材料六十

多本，分层递进教学课例一百多个。另外，学校还对分层递进教学管理系统保障也进行了实

践探索，对学校管理文化建设的难点和重点进行深层次的攻关，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哥本哈

根环境”建设和教师专业发展原动力释放作了比较有效的实践探索。 

三、分层递进教学策略运用与分层递进教学法的形成 

（一）基于学生差异发展需求教学实践的三点指导思想与五个操作要点 

满足学生差异发展需求的教学实践风雨兼程已走过了 20 年的历程。在长期的探索实践

中我们提炼了满足学生差异发展需求教学的三点指导思想 1与五个操作要点，由此满足学生

差异发展需求的教学的实践操作流程与基本框架基本形成。这三点指导思想是：1、教师的

教要适应学生的学，学生是有差异的，教师的教也要有差异。满足学生差异发展需求的教学

就是围绕学生各种层面的状态，设计有针对性的教法。2、教学要促进学生的发展，包括学

习困难学生在内的每一个学生都是有很大发展潜能的，教学中要形成一种有利于各层次学生

在原有基础上不断“递进”的机制。一方面对学困生关怀是否到底，决定了教育是否到位。

我到学校后提出一个办学理念：“将教学关怀进行到底。”另一方面，应该相信学生的潜能是

无限的。因而教师不仅要起主导作用，更要通过递进的方法发挥学生的潜能。3、学生之间

的差异是一种可供开发利用的教育资源。学生的主体性不仅表现为学生是教学过程中学的主

体，而且表现为学生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成为“教”的主体。因此教学中要努力创设一种合

作学习的氛围，促进师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积极互动关系的建立。基于对满足学生差异

发展需求的教学的三点指导思想的准确把握，学校提炼了满足学生差异发展需求教学的五个

操作要点 2：1、学生学习可能性分层。学生分层是 20 年前的提法，有贴卷标之嫌，违反教

育公平原则，现在进行了改进，将其称为学生学习可能性分层。2、目标分层。根据教材、

大纲的一般要求和各层学生的实际学习可能性，制订出分层次的教学目标。分层目标在教学

活动中对各层次学生的学习起到定位、导向和激励作用，并为学生的逐层递进设立了台阶。

3、分层施教。在课堂教学及其延伸段中，开展适应各层学生差异和开发利用这些差异的教

学活动。分层施教的基本要求是：教学分合有致、动静结合，学生全员参与，各得其所。具



体做法有分层练习、分层问题设计、区别指导、异质组合作学习、分层作业、临时同质班等。

4、分层评价。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形成性评价，及时了解学生达到分层目标的情况。分层评

价以对于各层次学生具有适切性和挑战性的不同标准来衡量各层次学生，更多地考察各层次

学生达到本层目标及递进的情况。分层评价在教学过程中随时进行，对达到本层目标，特别

是取得递进的学生加以鼓励。学校的阶段测验采用由 A，B，C 三部分组成的“结构试卷”，

以体现评价的差异性和鼓励性。5、矫正、调节，分层提高。根据形成性评价的结果，针对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集体矫正、分层指导、调节教学进度、改进教学方法等措施；

对少数不能达到本层目标的学生及时采取课内外补救措施，帮助排除障碍，不使问题积累；

鼓励一部分顺利达标的同学，以后按高一层次目标的要求进行学习，实行组间流动。 

（二）基于学生差异发展需求教学实践的 16 字教学法内涵特征 

分层递进教学实践就是面向全体学生，尽最大可能满足每位学生个性差异发展的需求。

“面向全体并不意味着将学生间的差异扯平，使他们齐头并进，而是提供适合他们各自特点

的发展方式，促进每个人都得到充分发展。” 
3
分层递进教学就是在现代班级授课制的教育

背景下，通过“差异定位、分层导学、有效递进、主体发展”16 字教学法的实践探索，尽

最大可能满足学生个性差异发展需求的教学。分层体现理性，理性体现科学；递进就是螺旋

上升，就是追求师生的主体发展，所以分层递进是科学发展观在教育领域的具体运用。 

通过实践探究与理性研讨，全校老师提炼总结了“差异定位、分层导学、有效递进、主

体发展”的分层递进 16 字教学法。 

1、差异定位：“分层递进 16 字教学法”的起点在“差异定位”。也就是说，“知道和明

确学生发展的差异在哪里？”是分层递进 16 字教学法的落脚点。在具体实践中，差异定位

有以下两个层面： 

（1）综合智能发展差异定位。综合智能定位就是把加德纳的八大多元智能从质的角度

进行四个层面的划分，简称多元智能３２方阵。在关注定位的精准时，还要强调智能多元互

补性和智能潜力的丰富无限性。 

（2）学习状态差异定位。当综合智能定位好后，对学习状态差异定位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按照日常教学的思维习惯，可以把学习状态差异分为四个状态，即学习困难状态、合格达标

状态、个性特长状态和拔尖创新状态。具体细化到学科教学中，对学习状态差异定位又可以

从学习兴趣、学习准备和学习成绩等方面着手，这样做既全面又便于操作。 

2、分层导学 ：分层递进教学法的重点在“分层导学”。“分层导学”主要涉及“目标分

层”与“分层施教”两个方面： 

（1）目标分层:根据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和差异定位的基本情况，制订出分层次的教学

目标。分层目标在教学活动中对各层次学生的学习起到定位、导向和激励作用，并为学生的

逐层递进设立台阶。 

（2）分层施教：就是在课堂教学及其延伸中,开展适应学生差异和开发利用这些差异的



教学活动。具体有国家课程理解分层、校本三材（校本教材、校本学材、校本习材）实施、

模块教学分层、课时内容意义分层、分层练习、分层问题设计、分层指导、异质组合作学习

指导、学习小组学习指导、单个学生的阶段性分层指导等等。 

3、有效递进：分层递进教学法的关键在“有效递进”。“有效递进”就是在最近发展区

的目标导引下，达成两个目标，一个是评价回馈，另一个是矫正调节。 

（1）评价回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形成性评价，及时了解学生分层目标的达成情况。同

时，在评价的过程中，要处理评价的“一把尺子”与“多把尺子”的关系。 

（2）矫正调节。根据评价回馈的结果，针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按照“问题分析——方

案设计——有效调节”的思路，及时采取集体矫正、分层指导、调节教学进度、改进教学方

法等措施。 

 4、主体发展：分层递进教学法目的是“主体性全面发展”。“教是为了不教”，教就是为

了促进学生主动学习。主体发展分为合作学习与探究学习两个层面。 

（1）合作学习：就是学生群体间有效地实施课前、课中、课后学习。而学习小组的编制

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技术。一般说来，分组参照的内容标准有三个：综合智能差异、学科学习

状态差异和任务编组要求。所以，合作学习的编组方式应该因地制宜。 

（2）探究学习：分层递进教学法的目的是追求学生能够达到“自主学习、自觉实践和自

我超越”的全面发展境界。“自主学习”就是全面地处理好自己与知识的关系；“自觉实践”

就是全面地处理好自己与社会的关系；“自我超越”就是全面地处理好自己与自我的关系。 

    分层递进 16 字教学法中，“差异定位”是起点，“分层导学”是重点，“有效递进”是关

键；“主体发展”是目的。经过一段时期实践后，教师又可以在学生新的差异定位上开始起

步。这样循环往复，不断滚动，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形成一条“分层递进”教学循环

发展链，促进学生又好又快发展。 

当然，分层递进 16 字教学法还刚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老师们探究的状态呈“涌现”

的态势，但还有待不断挖掘，有待典型推广，有待理性提升。为此，学校激活了教师“分层

递进”教学主体性专业发展的“五个一”工程，那就是“我对分层递进教学思想的一点理解”；

“我提供分层递进教学实践的一节课例”、“我对分层递进教学探索的一个方法”、“我对分层

递进教学研究的一个小课题”、“我对分层递进教学创新的一个小项目”。 

（三）基于学生差异发展需求教学实践所取得的成效 

衡量基于学生差异发展需求教学的一个重要标尺，就是看一个学生的学习差异状态能

否有所改变，有所递进，有所提升。20 年来的实践证明，通过分层递进教学使学生的学习

状态能够有所改变，有所递进，有所提升。 

特别近几年来所取得的成效尤为显著。2005 年由于薄弱社区改造的原因，原飞虹中学

与其它区域性的教育资源整合与重组，更名为华东师四大一附中实验中学，刚重组的时候全

校学生的学业状况处于全区垫地状态，十分令人堪忧。通过近几年基于学生差异发展需求教



学实践与优质服务，全校学生的学业状况发生了根本的转化，各个层面的学习状态都得到了

跨越式的提升。 

从学习困难状态和合格达标状态角度而言，刚合并时学校学困生的比例为 31.3%，通过

几年的努力,学困生比例下降到 3%左右。在个性特长状态方面,学校通过弹性有效的课程教

学,让每一个学生个性特长都得到了发展。比如，体育教学有七个维度，每个维度都有几个

模块项目，学生喜欢什么，学校就开设相应的课程。学校的周一冰与邱子敖两位同学在全国

少儿游泳冠军赛中获得多项第一，是未来的奥运之星。射击也是学校的特色，在上海市运动

会中我校在所有 38 个项目中获得 22 个奖项。学生获得市、区各类竞赛奖项的比例高达 30%

—40%。再比如，学校在劳技教育中秉承著名教育家杜威“做中学”的理念，积极打造本.

沙哈尔所宣导的幸福课堂，使学生在课堂教学中体验到的积极乐观的情绪大于消极悲观的情

绪。学校根据学生的喜好，开发了多种课程套餐，找到了技术教育与知识教育之间的最佳平

衡点，劳技教研组被评为全国先进班组。在拔尖创新方面，通过“分层递进”教学，学校有

9 位学生在初三下学期第二次模考试中总分名列全区前茅。人数在全区 23 所公办初中中名

列第一，比例最高。在语文、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上，学校的学生也屡次获奖。比如，语

文学科多次荣获全国作文竞赛一等奖，上海市作文竞赛一等奖，虹口区作文竞赛二、三等奖；

物理学科多次获得虹口区、乃至上海市物理竞赛一、二、三等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物理学

科连续三年有学生作为虹口区唯一的代表参加全国物理竞赛。 

四、基于学生差异发展需求的校本课程建设 

要使满足学生发展需求的教学——分层递进教学能够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建设学生发

展需求的学校课程。 

课程建设的核心价值就是满足需求。校长作为学校的领路人就需要设计课程以便满足

学校成员的需求。学校就不同层面的工作目的，在课程建设的不同层面，抓住了重点攻关的

项目。详见下图。 

工作目的 课程实施层面 重点攻关项目 

满足学校整体发展内在需求  课程标准的理解力与转换力 
国家“三型” （“基础型、拓展型

和探究型 ”）课程实施  

满足教师专业发展内在需求 课程内容的开发力与建构力
“三材” （校本教材、校本“学

材”和校本“习材” ）内容建设

满足师生和谐互动内在需求 课程实施的精准力与效能力
教学“五环节”（ “备课、上课、

辅导、作业、评价” ）的具体实施

满足学生知识获得、知识建构

与知识创新内在需求 
课程结构的精致力与生成力

课堂教学“四个象限”（即复制阶

段、摩擦阶段、反映阶段、生成阶

段）的有效推进 



满足学校、教师和学生三者可

持续发展需求 
课程评价的定位力与引导力 多元化、多层面的发展性评价 

从满足学校整体发展内在需求的层面而言，教师对课程标准的理解力与转化力尤为关

键。为了将国家课程进行相应的转化，上海宣导三型课程即核心基础课、拓展递进课与探究

创新课。从满足教师专业发展内在需求的层面而言，主要侧重于课程内容的开发与建构。课

程是西方的概念。拉丁文中认为课程即跑道。法兰西斯.培根讲：知识就是力量。西方还有

课程即知识、课程即经验的观点。中国人则喜欢谈教材，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的“武功秘籍”。

教师的“武功秘籍”就是校本三材。数学教研组开发了“错题集锦”，将学生容易做错的题

进行梳理，分层强化。从满足师生互动的内在需求层面而言，着力点是课程实施的精准力与

效能力。课程实施要体现效能，教师必须熟悉课程标准、课程内容、课程结构与课程评价等

环节。 

上海的课程与全国课程是两个不同的文化取向。全国的课改遵循领域——科目——模

块的路径，是基于模块的改革，上海的课改比较精致，学校经过近几年的探索，建立并完善

了“3354 多”的课程体系。 

1、“三型”课程的统整。三型课程具体而言就是核心基础课、拓展递进课与探究创新

课。四年前我就坚持要开设探究创新课，当时有些老师不理解，现在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

与发展规划将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放在重要位置，拔尖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必须借助创新型课

程这一平台。学校有一位音乐教师开设了古诗词吟唱这一创新课程，通过吟——唱——跳三

部曲，用民俗的方式演绎古诗词。创新型课程有利于培养学生创新意识，进而教会学生如何

思维。教师们都有一个共识：教科教学要回归常态。思维的流淌与整合是校长最关注的。 

2、“校本三材”建设实施统整。校本三材建设极大激发了教师课程开发的积极性。目前，

学校教师已开发出 70 余本“校本三材”。课前利用校本教材（教学预设），课中利用校本学

材（教学互动），课后有校本习材（教学回馈）。学校以教研组为单位，依据学科特点，围绕

学生差异发展，寻求教师教学的“武功秘籍”，非常有意义。下表即学校三材建设统计表。 

 

 

 

 

教研组 校本三材 

语文 
古诗词阅读积累、姓氏溯源、名句集锦荟萃、作文导航、三字经、文言模

块、阅读理解荟萃 

数学 
十分钟课间练习、三分钟天天练、每日一跳、各年级分层配套小卷子、初

三年级专题复习、初三年级综合练习、错题集锦 

英语 英语新闻天天译、预习天天练、单元分层配套小卷子、网络词汇过关、初



三年级专题复习 

理化生 物理分层实验探究、中考过关题库 

政史地 
民俗日与纪念日、音乐地图、史地方舟、史海拾贝、古诗词吟唱、聚焦台

湾、时政新闻点评系列、身边的法律 

音体美 中国民间美术、创意产业、现代设计 

劳技 套餐制教学模块（木工、布艺、电子技术）、摄影、船模 

信息 “真我的风采”——基于学生个性发展的项目活动设计 

校本三材建设使教师备课有材料，上课内容更加丰富。学校的校本三材基本是校内流

通的，其中《作文导航与案例分析》一书正式出版了，成为了畅销书，并在上海市写作学会

评奖过程中被评为一等奖。 

3、教学五环节的完善。教学五环节即备课—上课—练习—辅导—评价。紧扣教学五环

节非常重要，有利于提升学生在学校学习的幸福指数。在此，谨以劳技教育为例向大家进行

介绍。在劳技教育过程中学校秉承“做中学”的思想。教师让学生学木工，学生不感兴趣。

初中生对动漫、卡通更感兴趣，这就使教师找到了教育学的立足点。在找到教育立足点后，

教师让学生尝试制作实用的茶托，学生的兴趣点也应运而生。在制作茶托的基础上，鼓励学

生制作组件，品尝成功的喜悦，从而找到学习的兴奋点。最后，让学生进行创意创作，制作

比较复杂的风车，学生的创作激情因此被点燃，学生在进行创意创作的过程中获得了成就感。

在课堂教学中师生关系极其温馨，教学非常有效。立足点——兴趣点——兴奋点——激情点

是我们设计课程与编制校本三材的四个要点。本.沙哈尔曾对幸福做如下定义：积极乐观的

情绪大于消极悲观的情绪。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学生的幸福指数是很高的。上课环节侧重

于把握以下四点：（1）关注底层学生的学习状态，多方面提醒他们参与学习（2）讲练结合，

当堂进行练习回馈准确传授知识（3）注重学生间的讨论交流，对一些思维能力要求稍高的

问题，通过讨论实现同伴互动，充分利用差异资源，提高课堂教学效率。（4）教师重点讲析

回馈中出现的共同性问题。练习环节分基础流程与设计流程两个循环，详见下面两张图。 

 

 



 

在练习环节分层递进的基础环节中有两个亮点：（1）自主检查（宣导自主管理）（2）

小组探究（强调合作学习）。以练习为主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教育学的共同体也随之

产生。第一个循环过后，教师就可以发现学生的需求，进行分层递进的模块设计，对结果的

价值进行强调，以双向细目的方式进行检查，梳理易错题，通过变式训练以达到巩固提高的

目的。分层递进教学就是满足学生需求的教学。只要有效满足了学生的需求，便不需要再高

“题海战术”。教师教得到位，学生学得轻松，这样各有利于学生多元智能的开发。在辅导

环节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四点：（1）对部分学困生进行作业面批，实时辅导，做到“日日清”、 

“周周清”、 “月月清”。（2）对学习有缺陷的学生做个别辅导，补缺补差。（3）对学优生

提出更高的学习目标。（4）一周做一次重点问题的针对性练习，巩固所学知识。在评价层面

我们主要采用四种评价方式：（1）形成性评价。（2）鼓励性评价。（3）修正性评价。（4）递

进性评价。每次考试学校都用双向细目表。 

 

4、“四象限学习环”推进课程结构的优化和教学流程的精湛。老师们在实践反思中发

现，学生处于知识学习的复制阶段时，教师就应该多使用传授式、体验式教学，以求知识复

制的质优量大；在摩擦阶段，教师就应该多采用启发式、点拨式教学，以求知识摩擦的星星

点火；在反映阶段，宜采用对话式、交互式教学，以求知识反映的畅快连接；在生成阶段，

教师宜采用研究式、探究式教学，以求知识生成的自主创新。 

 

 

ⅠⅡ

Ⅲ Ⅳ

複製階段 

生成階段 反映階段 

摩擦階段
複複製製他他人人所所說說的的，，不不

說說自自己己所所思思的的    

不不僅僅說說出出自自己己

所所思思的的，，而而且且探探

究究自自己己所所說說的的    

不不僅僅說說出出自自己己所所思思的的、、探探

究究自自己己所所說說的的，，而而且且在在驗驗

證證的的基基礎礎上上形形成成自自己己新新的的

知知識識，，或或者者在在驗驗證證的的基基礎礎

上上直直接接生生成成新新的的知知識識。。 

不不僅僅複複製製他他人人

所所說說的的，，而而且且說說

出出自自己己所所思思的的    



 

  

后现代的课程都是对话课程，现代的课程是启发课程，经典的课程是传授课程。在“四

象限学习环”中最重要的是生成阶段，因为其关系到学生创新素养的培养。为了使“四象限

学习环”见成效，学校强调在教师个体层面、备课组层面与教研组层面进行三次备课，详见

下图。 

 

在学校层面要建立学习型共同体，在教研组层面，要建立以教研组长领衔的教师专业

团队，在备课组层面要形成以备课组长领衔的教师专业团队。中国有教研组，这是与西方不

同的组织结构，中国的教研组很厉害，课程建设要靠校长与教研组长，校本三材建设要靠备

课组长，课堂“分层递进”教学则要依靠我们每一位教师。 

5、多元、多层面的评价。学校主要依据多元智能目标分层递进的 32 方阵进行评价，

详见下表： 

     多元智能目标分层      
多元智能 定义 

A B C 

言语—语言

智能 

用语词思维、用语言

表达及洞察复杂内涵

的能力。 

语言表达不流畅，分

析、观察力欠缺。 

语言叙述基本流

畅，分析、观察力

一般。 

语言表述流畅，

具有较强的分

析、观察力。 

 

 

 
第一次：自我備課與設計

（教材內容）

 
第二次：備課組備課與設計

（備文獻）

第二次改進

(備課組) 第三次：教研組組備課與設計

（備細節）  

第三次改進

(教研組)



逻辑—数理

智能 

计算、量化、思考命

题和假设及进行复杂

的数学运算的能力。 

缺乏逻辑推理和数学

运算能力。 

基本具有逻辑推

理和数学运算能

力。 

掌握高级的思

维推理技能，数

学运算准确性

较高。 

视觉—空间

智能 

人以三维的方式进行

思维的能力。 

缺乏空间推理想象思

维能力。 

具有一定的空间

想象能力。 

具有很强的空

间推理想象思

维能力。 

身体—动觉

智能 

人巧妙地操纵物体和

精准调整自己身体动

作的能力。 

身体运动中缺乏协调

性。 

身体的协调性较

好，基本能准确地

完成各种动作。

能把身体和心

智联合起来实

现完美的身体

运动。 

音乐智能 

人敏锐地感知音调、

旋律、节奏和音色的

能力。 

对音乐相关元素的感

知力差。 

基本掌握音乐的

技巧。 

能巧妙地处理

音调、节奏和音

色。 

人际交往 

智能 

能够有效地理解他人

并有效地与他人交往

的能力。 

孤僻、不合群，缺乏

与他人沟通的能力。

基本具有与他人

交往的能力。 

善于与他人沟

通，具有较强的

团队协作能力。

自知自省 

智能 

人们建构准确的自我

感知以及应用这种知

识规划和指导自己生

活的能力。 

不能正确认识自己，

即使克服自身存在的

缺点错误。 

遇到事情基本具

有反思思维的能

力。 

能及时反思思

维，将内部的情

感世界和思想

世界转化为外

部的经验世界。

自然观察 

智能 

包括观察自然界的各

种形态，对物体进行

识别和分类以及认识

自然系统和人造系统

的能力。 

不善于观察自然界的

变化。 

在观察周围自然

环境过程中基本

具有识别、分类、

认识能力。 

在观察周围自

然环境过程中

有很强的识别、

分类、认识 

能力。 

总之，评价时学校以多元智能 32 方阵为主导，将校本三材、校本课程、三型课程、课

堂教学与其有机配套。 

五、基于学生差异发展需求的教学实践的未来设想 

要提升办学品质，必须要构建教育关怀系统，满足学生差异发展需求。这就是学校的

办学理念。如何构建教育关怀系统呢？学校分三步走：1、教学关怀——满足学生差异发展

需求的教学。2、课程关怀——满足学生差异发展需求的多元有效的课程。3、学校关怀——

满足学校成员差异发展需求的哥本哈根文化环境。 

分层递进教学的实践探索还是比较粗糙，学校的终极目标是使分层递进教学成为中国学

校教育的特色品牌，为此将分五个进阶进行探索与完善，详见下图 



 

学校准备先从教学策略入手这其中包括分层递进教学的 16 字教学法以及 8 个策略。在

课程实施层面涉及对教师“武功秘籍”的梳理与课程的统整，然后逐次上升到课程文化与学

校文化层面，最终使分层递进成为中国本土化教育特色品牌。 

总之，学生的差异是绝对的，永恒的，承认差异、适应差异、满足学生差异发展需求

是提升教育品质的有效手段，是促进教育公平的应有之义。正如知名教育家吕型伟所言：“人

人有才，人无全才，扬长避短，人人成才。”
 4
我们将深化满足学生差异发展需求的教学探

索与研究，培养主体性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才。 

参考文献： 

1、胡兴宏主编《分层递进教学策略在课堂中的运用》中国纺织大学出版社，1998。 

2、胡兴宏.《关于“分层递进教学”的设想》.上海教育科研，1992 年。 

3、华国栋.《差异教学论》.教育科研出版社，2001 年版。 

4、吕型伟.《吕型伟教育文集》第二卷 76 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年。 

 

特殊教育法与特殊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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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台湾在 1970 年订定「特殊教育推行办法」，至今 40 年。1984 年公布特殊教育

法，从行政命令提升至法律层级，特殊教育法制化向前跨越一大步。当时的特殊教育法全文

只有 25 条，1997 第一次修正增加为 33 条，2009 年为第四次修正，增加至 51 条，条文数量

增加 1 倍。各次修正大多能随社会变迁与特殊教育理念的进展，发挥引导特殊教育实务推动

的功能。 

教育法律是推动教育政策的主要依据，要了解台湾特殊教育的发展，从特殊教育法的分

析，是一个相当不措的切入点。本论文采档分析法，内容分为六项主题：(1)特殊教育法制

系统，(2)特殊教育学生分类与鉴定，(3)特殊教育学制与安置，(4)特殊教育课程与实施，(5)

特殊教育师资培育，(6)殊教育行政体制与经费。最后归纳 15 项结论，并提出 8 点建议。 

关键词：台湾特殊教育法、台湾特殊教育发展 

 

 

一、前言 

「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是教育追求的目标，在人类社会中，有少部分人在身心特质

方面比较特殊，具有「特殊的」教育需求(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SEN)，需要特别的协助。

这些需要特别的协助学生可分为身心障碍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与资赋优异

(giftedness/talents)两大类。 

一般说来，国家大多先发展一般教育，随后才扩展到特殊教育，特殊教育的发展是一个

国家文明程度的指针。教育法律是推动教育政策的主要依据，要了解台湾特殊教育的发展，

从特殊教育法的分析，是一个相当不措的切入点。 

本论文采档分析法，主要参考官方档、统计及相关论文，进行分析。本论文内容分为六

项主题：(1)特殊教育法制系统，(2)特殊教育学生分类与鉴定，(3)特殊教育学制与安置，(4)

特殊教育课程与实施，(5)特殊教育师资培育，(6)行政体制与经费。本论文仅探讨中小学及

学前教育的特殊教育，不包括高等教育阶段的特殊教育。 

 

二、特殊教育法制系统 

1992 年「宪法」增修条文规定，国家对于残障者之保险与就医、教育训练与就业辅导、

生活维护与救济，应予保障，并扶助其自立与发展(1997 年增订”无障碍环境之建构”)。教育

基本法第 4 条后段规定，对于原住民、身心障碍者及其它弱势族群之教育，应考虑其自主性

及特殊性，依法令予以特别保障，并扶助其发展。 

特殊教育法是「宪法」与教育基本法之下的法律之一，台湾在 1970 年订定「特殊教育

推行办法」，至今 40 年。1984 年公布特殊教育法，从行政命令提升至法律层级，特殊教育

法制化向前跨越一大步，当时的特殊教育法全文只有 25 条，1997 第一次修正增加为 33 条，

2009 年为第四次修正，增加至 51 条。新版特殊教育法分为四章，第一章总则 9 条，第二章

特殊教育之实施，其中第一节通则共 12 条，第二节身心障碍教育共 13 条，第三节为资赋优

异教育共 7 条。第三章特殊教育支持系统共 6 条，第四章附则共 4 条(如附录)。修正重点有



十： 

1.将「严重情绪障碍」修正为「情绪行为障碍」，以涵盖 ADHD(是注意力缺陷过动症 

候群，俗称过动儿)(第 3 条第第 1 项第 7 款)。 

2.明定中央政府特殊教育预算未来将不得低于当年度教育预算 4.5％(第 9 条)(原 3%)。 

3.明定各学校增设特殊教育行政人员的法源(第 14 条)。 

4.明定每个县市至少应设立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分校或班)(第 25 条)。 

5.明定特殊学校校长应具备特殊教育之专业知能(第 26 条)。 

6.明定个别化教育计画之拟订，应邀请家长参与，必要时家长得邀请相关专业人员陪 

同参与(第 28 条)。 

7.明定国民教育阶段的资赋优异教育采分布式资源班、巡回辅导班及特殊教育方案办 

理(第 35 条)。 

8.明定各校应设置特殊教育推行委员会，并应有身心障碍学生家长代表(第 45 条)。 

9.明定学校家长会至少应有一位身心障碍学生家长代表为常务委员或委员(第 46 条)。 

10.明定行政命令及自治法规之订定，应邀请同级教师及家长团体参与(第 49 条)。 

   如上所述，各次修正大多能随社会变迁与特殊教育理念的进展，发挥引导特殊教育实务

推动的功能。除落实「依法行政」之法治精神，也进而提升特殊教育品质。在特殊教育法母

法之下又分为「法规命令」与「行政规则」二个层次，依据行政程序法第 150 条规定，所称

「法规命令」，系指行政机关基于法律授权，对多数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项所作抽象之对外

发生法律效果之规定。如图 1 所示，特殊教育法)原有 12 个「法规命令」分别是(1)特殊教育

法施行细则，(2)身心障碍及资赋优异学生鉴定标准，(3)资赋优异学生降低入学年龄缩短修

业年限及升学办法，(4)高级中等学校就读普通班身心障碍学生安置原则及辅导办法，(5)特

殊教育课程教材教法实施办法，(6)特殊教育设施及人员设置标准，(7)特殊教育相关专业人

员及助理人员遴用办法，(8)特殊教育学生奖助办法，(9)高级中等以上学校提供身心障碍学

生教育辅助器材及相关支持服务实施办法，(10)特殊教育学生申诉服务设施办法，(11)身心

障碍教育专业团队设置与实施办法，(12)民间办理特殊教育奖助办法。 

2009 年版特殊教育法，必须增订下列六件法规命令，分别是(1)特殊教育咨询会设置办

法(第 5 条第 3 项)，(2)身心障碍教育之人事及业务经费补助办法(第 9 条第 3 项)，(3)各级学

校特殊专才者聘任办法(第 20 条第 2 项)，(4)身心障碍学生转衔辅导及服务办法(第 31 条)，

(5)身心障碍幼儿就读托儿所或社会福利机构奖补助办法(第 32 条第 2 项)，(6)各级教育阶段

特殊教育行政支持网络办法(第 44 条)，(7)中央对地方政府特殊教育评鉴办法(第 47 条第 3

项)。因此，未来特殊教育法之下，将包括 18 件法规命令。 

    在「法规命令」之下的法规称为「行政规则」，依据行政程序法第 159 条规定，所称行

政规则，系指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或长官对属官，依其权限或职权为规范机关内部秩序及

运作，所为非直接对外发生法规范效力之一般、抽象之规定。例如：教育主管部门发布「各

教育阶段身心障碍学生个案转衔服务资料通报注意事项」、「教育部表扬优良特殊教育人员实

施要点」等。 



    在直辖市及县市政府方面，1990 年 1 月公布地方制度法以后，进一步落实地方自治，

县市政府权责大为增加。直辖市及县市政府在中央法规授权下，可自定特殊教育法方面的自

治法规。地方制度法第 25 条规定，自治法规经地方立法机关通过，并由各该行政机关公布

者，称「自治条例」；自治法规由地方行政机关订定，并发布或下达者，称「自治规则」。「自

治规则」例如：嘉义市特殊教育学生鉴定及就学辅导委员会之组织及运作要点 、嘉义市国民

教育阶段身心障碍适龄国民暂缓入学作业要点。 

但各县市政府订定特殊教育自治条例者甚少。 

    综合上述，在特殊教育法系统方面，可归纳四项要点： 

1.过去 40 年来特殊教育法制化程度有显著提升，1984 年公布特殊教育法，法制化向 

前迈出重要的一步。 

2.特殊教育法历次修正，由 25 条条文，增至 51 条条文，条文数量增加 1 倍，大多能 

随社会变迁与特殊教育理念的进展，发挥引导特殊教育实务推动的功能，并落实「依 

法行政」之法治精神。 

3.特殊教育法制系统分为五个层级：(1) 「宪法」增修条文、(2)教育基本法、(3)特殊教育 

法、(4)特殊教育法规命令、(5)特殊教育行政规则。其中特殊教育法的法规命令增 

加为 18 件，是推动特殊教育非常重要的工具。 

4.在中央法规授权下，直辖市及县市政府可自定特殊教育法方面的自治法规。特殊教 

育法自治法规分为自治条例、自治规则二个层级。惟地方政府特殊教育自治条例甚 

少，其法制化程度有待提升。 

 

 

 

 

 

 

 

 

 
 

 

 

 

 

 

 

 

 

1.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 

2.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 

3.資賦優異學生降低入學年齡縮短修業年 

限及升學辦法

4.高級中等學校就讀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

安置原則及輔導辦法 



 

 

 

 

 

 

 

 

 

 

 

 

 

 

 

 

 

 

 

 

图 1 特殊教育法及其子法 

 

三、特殊教育学生分类与鉴定 

1984 年版之特殊教育法所列之身心障碍类别为 11 类：(1)智能不足，(2)视觉障碍，(3)

听觉障碍，(4)语言障碍，(5)肢体障碍，(6)身体病弱，(7)性格异常，(8)行为异常，(9)学习障

碍，(10)多重障碍，(11)其它显著障碍。新版特殊教育法第 3 条规定，所称「身心障碍」，指

因生理或心理之障碍，经专业评估及鉴定具学习特殊需求，须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措施之协

助者；分为类 12 类：(1)智能障碍，(2)视觉障碍，(3)听觉障碍，(4)语言障碍，(5)肢体障碍，

(6)身体病弱，(7)情绪行为障碍，(8)学习障碍，(9)多重障碍，(10)自闭症，(11)发展迟缓，(12)

其它障碍。与 1984 年比较，增加自闭症、发展迟缓 2 类，其次把「性格异常」、「行为异常」

合并为「情绪行为障碍」。 

1984 年版之特殊教育法所列之资赋优异类别只有一般能力优异、学术性向优异、特殊

才能优异三类。现行特殊教育法第 4 条规定，所称「资赋优异」，指有卓越潜能或杰出表现，

经专业评估及鉴定具学习特殊需求，须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措施之协助者；分为六类：(1)

一般智能资赋优异，(2)学术性向资赋优异，(3)艺术才能资赋优异，(4)创造能力资赋优异，

(5)领导能力资赋优异，(6)其它特殊才能资赋优异。与 1984 年比较，增加创造能力、领导能

力、其它特殊才能等 3 类，把「特殊才能优异」改为「艺术才能资赋优异」。 

表 1为台湾 1999与 2009学年度各类特殊教育学生数增减情形，依据该表提出四项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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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总人数言，1999 学年度各类特殊教育学生总数为 101,311 人，2009 学年度增为 

140,411 人，增加 39,100 人，增长率为 38.6%。其中，身心障碍类增长率为 45.7%， 

资赋优异类增长率为 26.3%。 

2.增加学生数最多的是发展迟缓类学生，1999 学年度 95 人，2009 学年度增加为 4,617 

人，增长率为 4760.0%。其次依序是自闭症(增长率 583.9%)、身体病弱学生(增长率 

214.6%)、情绪行为障碍学生(增长率 149.4%)、语言障碍学生(增长率 148.1%)。 

3.学生数减少最多的，依序是学习障碍类(增长率-19.8%)、视觉障碍(增长率-0.9%)， 

听觉障碍学生数也只有增加 4.6%。 

4.在资优学生数方面，增加最多的是学术性向类资优生，与 2003 年比较，增长率为 

274.8%，其次是艺术才能资优生，增长率为 30.5%。另两类均呈减少现象，一般智 

能资优生，增长率为-15.1%；其它特殊才能资优生，增长率为-93.7%。其它特殊才 

能锐减，与 2006 年起调整归类有关，即原则上体育班不再列入资优教育的范筹(吴 

武典，2009)。    
表 1   台湾 1999 与 2009 学年度各类特殊教育学生数增减情形 

                                                              增    加     
 1999 学年        2009 学年          人数       %     

智能障碍 19612 29582  9970 50.8 
视觉障碍 1587 1573 -14 -0.9 
听觉障碍 3484 3645 161 4.6 
语言障碍 967 2399 1432 148.1 
肢体障碍 3851 5916 2065 53.6 
身体病弱 1216 3826 2610 214.6 
情绪行为障碍 1394 3476 2082 149.4 
学习障碍 24234 19428 -4806 -19.8 
多重障碍 4949 8731 3782 76.4 
自闭症 1048 7167 6119 583.9 
发展迟缓 95 4617 4522 4760.0 
其它障碍 1613 2992 1379 85.5 
小  计 64050 93352 29302 45.7 
 
一般智能 10065 8546 -1519 -15.1 
学术性向 2860(2003 年) 10718 7858 274.8 
艺术才能 21002 27405 6403 30.5 
其它特殊才能 6194 390 -5804 -93.7 
小  计 37261 47059 9798 26.3 
合  计 101311 140411 39100 38.6 

注: 1.2009 年度特殊教育统计年报。教育部特教小组网站。 
   2.1999 年度特殊教育统计年报。教育部特教小组网站。 

 

表 2 为 2009 年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各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生人数统计，依据该表提出三

项要点： 

1.在中小学特殊教育学生总人数为 140,411 人，占中小学学生总数的比率为 3.8%，学 

前教育的比率最高(5.4%)，其次是国民中学阶段 4.7%、高中职 3.7%、国民小学阶 

段为 3.2%。 

2.在障碍生方面，人数最多的是国民小学有 40,048 人，其次是国民中学 23,618 人、 

高中职 18,946 人、学前 10,740 人。 



3.在资优生方面，人数最多的是国民中学有 19,273 人，其次是国民小学 16,938 人、 

高中职 10,848 人，学前阶段无资优生。 

 

    表 2   2009 年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各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生人数统计      单位：人 

    类  别 学前 国民小学 国民中学 高中职 总 计 

智能障碍 1362 12860 8049 7311 29582 

视觉障碍 86 599 437 451 1573 

听觉障碍 451 1373 902 919 3645 

语言障碍 634 1432 187 146 2399 

肢体障碍 638 2498 1407 1373 5916 

身体病弱 334 1655 947 890 3826 

严重情绪障碍 117 2109 812 438 3476 

学习障碍 9 8000 6632 4787 19428 

多重障碍 1069 4139 2149 1374 8731 

自闭症 1078 3844 1438 807 7167 

发展迟缓 4617 0 0 0 4617 

其它显著障碍 345 1539 658 450 2992 

 

 

身  

心  

障  

碍  

类 

小   计 10740 40048 23618 18946 93352 

一般智能 0 5537 2605 404 8546 

学术性向 0 183 5280 5255 10718 

艺术才能 0 11118 11176 5111 27405 

其它特殊才能 0 100 212 78 390 

资  

赋  

优  

异  

类 小   计 0 16938 19273 10848 47059 

       总   计 10740 56986 42891 29794 140411 

特教生占学生总数(2007) 5.4% 3.2% 4.7% 3.7%   3.8% 

     注：2009 年度特殊教育统计年报。教育部特教小组网站。 

各类特殊教育学生须经鉴定程序，特殊教育学生的鉴定(identification)是以法定的标准进

行归类，判定个体是否具备某种资格(林宝贵等人，2009)。教育主管部门于 2006 年 9 月 21

日发布「身心障碍及资赋优异学生鉴定标准」明定各类特殊教育学生标准，仅举二类特殊学

生为例，说明其界定及鉴定标准(请参阅附录 2)： 

1.学习障碍：指统称因神经心理功能异常而显现出注意、记忆、理解、推理、表达、 

知觉或知觉动作协调等能力有显著问题，以致在听、说、读、写、算等学习上有显 

着困难者；其障碍并非因感官、智能、情绪等障碍因素或文化刺激不足、教学不当 

等环境因素所直接造成之结果；其鉴定标准如下：(1)智力正常或在正常程度以上 

者，(2)个人内在能力有显著差异者，(3)注意、记忆、听觉理解、口语表达、基本 

阅读技巧、阅读理解、书写、数学运算、推理或知觉动作协调等任一能力表现有显 



着困难，且经评估后确定一般教育所提供之学习辅导无显著成效者(第 10 条)。 

2.学术性向优异：指在语文、数学、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等学术领域，较同年龄具有 

卓越潜能或杰出表现者；其经鉴定后应符合下列各款规定标准之一：(1)前述任一 

领域学术性向或成就测验得分在平均数正二个标准差或百分等级 97 以上，并经专 

家学者、指导教师或家长观察推荐，及检附专长学科学习特质与表现卓越或杰出等 

之具体资料。(2)参加政府机关或学术研究机构举办之国际性或全国性有关学科竞 

赛或展览活动表现特别优异，获前三等奖项。(3)参加学术研究单位长期辅导之有 

关学科研习活动，成就特别优异，经主办单位推荐。(4)独立研究成果优异并刊载 

于学术性刊物，经专家学者或指导教师推荐，并检附具体资料(第 15 条)。 

    综合上述，有关特殊教育学生分类与鉴定，可归纳五项要点： 

1.现行特殊教育法所列之身心障碍类与资赋优异类别，与 1984 年版的特殊教育法在 

名称上有所不同，类别也增多。 

2.2007 年各类特殊教育学生占学生总数的比率为 3.8%，学前教育阶段为 5.4%，国民 

小学为 3.2%，国民中学为 4.7%，高中职为 3.7%。 

3.10 年来特殊教育学生增加 39,100 人，平均每人约增加 3,900 人。身心障碍生方面， 

增加最多的是发展迟缓类，资赋优异生方面，增加最多的是学术性向类。 

4.对于各类身心障碍及资赋优异学生的特质，均有明确界定，并订有明确鉴定标准。 

 

四、特殊教育学制与安置 

特殊教育法第 10 条规定，特殊教育之实施，分下列四阶段： 

1.学前教育阶段：在医院、家庭、幼儿园、托儿所、社会福利机构、特殊教育学校幼 

稚部或其它适当场所办理。 

2.国民教育阶段：在国民小学、国民中学、特殊教育学校或其它适当场所办理。 

3.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在高级中等学校、特殊教育学校或其它适当场所办理。 

4.高等教育及成人教育阶段：在专科以上学校或其它成人教育机构办理。 

学前教育阶段及第二款国民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生以就近入学为原则。但国民教育阶

段学区学校无适当场所提供特殊教育者，得经主管机关安置于其它适当特殊教育场所。 

特殊教育法第 23 条规定，为推展身心障碍儿童之早期疗育，其特殊教育之实施，应自

三岁开始，但未规定最多提供到几岁。美国除普通义务教育年限外，大多数的州规定，特殊

义务教育(compulsory special education)提供到 21 岁(丁志权，2005)。 

在特殊教育机构方面，可分为特殊教育学校、一般学校两大部分。台湾地区 25 个县市，

目前共有16个县市设有1所以上的特殊教育学校，共21校(教育部特殊教育工作小组，2009)。 

1.设 3 所以上者有 2 市：台北市 4 所(台北启聪学校、台北启智学校、台北启明学校、 

文山特教学校)，其次是高雄市 3 所(楠梓特教学校  成功启智学校  高雄启智学 



校)。 

2.设 2 所者有 3 县市：台中市(台中启聪学校、台中特教学校)，台中县(台中启明学校、 

台中惠明学校)，彰化县(和美实验学校、彰化启智学校)。 

3.设 1 所者 11 县市：分别是宜兰县(宜兰特教学校)、基隆市(基隆特教学校)、台北县 

(林口启智学校)、桃园县(桃园启智学校)、苗栗县(苗栗特教学校)、云林县(云林特 

教学校)、嘉义市(嘉义启智学校)、台南市(台南启智学校)、台南县(台南启聪学校)、 

高雄县(高雄县立特教学校)、花莲县(花莲启智学校)。 

上述各「特教学校」是属于综合型的特殊教育学校，1998 年以后陆续设立，以身心障

碍学生高职教育为优先设置原则。其次，「和美实验学校」是 1968 年在彰化县和美镇成立国

立彰化仁爱实验学校，招收肢体障碍及脑性麻痹的学生。2005 学年度起更名为「国立和美

实验学校」，除肢体障碍学生外，也招收一般高中生。 

特殊教育法规定，每个县市至少应设立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分校或班)(第 25 条)。 

目前尚未设特殊学校有新竹县、新竹市、南投县、嘉义县、屏东县、台东县、澎湖县、金门

县、连江县等 9 个县市。 

在一般学校方面，特殊教育法第 11 条规定，中小学的特殊教育班班有三种：(1)集中式

特殊教育班，(2)分布式资源班，(3)巡回辅导班。另外再加上床边教学及普通班接受特教服

务二种，共有五种(吴武典，2008)。 

1.集中式特殊教育班：指一般学校以特教学生为招收对象的特殊教育班，学生进入该 

班后，一切的活动均在班级内进行，包括：智障集中式、听障集中式、肢障集中式、 

自闭症集中式、高中职综合职能科等。台北市中山国小于 1962 年成立第一个启智 

班。 

2.分布式资源班：资源班是一种部分时间的补救教学方案，特教学生部分时间在普通 

班与一般学生一起上课，部分时间到资源教室接受资源教师的个别指导；有单类资 

源班、跨类资源班两种型态。 

3.巡回辅导：巡回辅导是指将特教学生安置于普通班中，而由经过训练的巡回教师机 

动地巡回有特教学生的学校，对特教学生提供直接服务，或对教师、家长提供咨询 

等间接服务。 

4.床边教学：提供病情严重，不宜继续上学学生之服务。 

5.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务：这是指学生就读普通班，但接受资源班及巡回辅导以外的特 

殊教育及相关服务。 

    如表 3 所示，台湾地区 2009 学年 25 县市一般学校特殊教育班中，身心障碍类班数为

4,069 班，以阶段别言，国民小学最多，有 2,298 班，其次是国民中学 1,151 班、高中职 404

班，学前阶段 216 班。以县市别言，班数最多的是台北市 579 班，其次是台北县 465 班、高

雄市 311 班、桃园县与台中县各 289 班、彰化县 234 班。身心障碍类班数最少的是澎湖县(34



班)、金门县(25 班)、连江县(4 班)等三个离岛，台湾本岛班数最少的是嘉义市的 50 班。 

    如表 4 及表 4-1 所示，台湾地区 2009 学年 25 县市一般学校身心障碍类国民教育阶段班

数共计 3,449 班，其中，集中式特殊教育班有 1,200 班、分布式资源班有 1,924 班、巡回辅

导有 247 班，在家教育者 78 班。 

总之，从特殊教育安置型态的演变得知，从最早隔离式的特教学校是身心障碍学生唯一

的选择，逐渐扩展到集中式特教班、分布式资源班、巡回辅导、在家教育、普通班接受特教

服务等。从历年的教育统计资料也显示，有愈来愈多的特教班逐渐转型为招收轻度障碍学生

的身心障碍资源班。由此显示，台湾特教学生的安置型态也逐渐朝向联合国及相关国际组织

所呼吁的融合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的方向迈进(吴武典，2009)。 

    在资优学生安置方面，特殊教育法第 35 条规定，学前教育阶段及高级中等以下各教育

阶段学校资赋优异教育之实施，依下列方式办理：(1)学前教育阶段：采特殊教育方案办理。

(2)国民教育阶段：采分布式资源班、巡回辅导班、特殊教育方案 

办理。(3)高级中等教育阶段：依第 11 条第 1 项及第 3 项规定方式办理(集中式特殊教育班、

分布式资源班、巡回辅导班、特殊教育方案)。此外，通过缩短修业年限 

鉴定的学生可以加速学习及选修高年级课程。由此可知，一般学校之资赋优异特殊班有四种：

(1)采分布式资源班，(2)巡回辅导班，(3)特殊教育方案，(4)高级中等教育阶段集中式特殊教

育班。 

如表 3 所示，台湾地区 2009 学年 25 县市一般学校特殊教育班中，资赋优异类班数为

1,821 班，以阶段别言，国民中学最多，有 712 班，其次是国民小学 691 班、高中职 418 班，

学前阶段则无。以县市别言，班数最多的是台北市 247 班，其次是高雄市 214 班、台北县

156 班、台中市 135 班、彰化县 115 班、桃园县 107 班。班数最少的是金门县(1 班)、连江

县无资优班，台湾本岛班数最少的是嘉义县 9 班、新竹县 10 班。    

此外，上述规定国民教育阶段的资赋优异教育采分布式资源班、巡回辅导班及特殊教育

方案办理。曾引起子女就读国民中小学音乐班、美术班学生家长的恐慌，以为国民中小学音

乐班、美术班等明年起将取消。事实上，集中式艺术资优教育系以艺术教育法为法源并实行

多年，艺术教育法第 8 条规定，高级中等学校及国民中、小学，经报请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核

准后，得设立艺术才能班，就具艺术才能学生之能力、性向及兴趣，辅导其适当发展。艺术

才能班设立标准，由教育主管部门定之。因此，本特殊教育法第 35 条之修正并不会影响国

民中小学艺术才能班之设立。 
表 3  台湾地区 2009 学年 25 县市一般学校特殊教育班数量         单位：班 

身  心  障  碍  类 资赋优异类 
 

学前 国小 国中 高中职 小计 国小 国中 高中职 小计 

宜兰县 11 73 33 15 132 16 15 15 46 

基隆市 5 65 28 6 104 15 18 6 39 

台北市 18 344 154 63 579 104 39 104 247 



台北县 36 255 137 37 465 72 60 24 156 

桃园县 11 175 82 21 289 34 39 34 107 

新竹市 7 52 28 13 100 23 19 21 63 

新竹县 1 47 21 5 74 4 3 3 10 

苗栗县 10 71 37 10 128 29 24 6 59 

台中市 11 89 50 19 169 30 61 44 135 

台中县 12 154 90 33 289 21 54 7 82 

南投县 6 55 38 15 114 7 24 8 39 

彰化县 6 142 60 26 234 30 67 18 115 

云林县 2 54 38 15 109 9 24 11 44 

嘉义市 4 32 14 4 54 16 30 21 67 

嘉义县 5 43 30 6 84 0 9 0 9 

台南市 4 75 40 8 127 33 35 21 89 

台南县 6 99 38 24 167 44 21 6 71 

高雄市 26 181 84 20 311 128 66 20 214 

高雄县 3 109 43 15 170 12 39 12 63 

屏东县 11 68 38 22 139 38 41 13 92 

台东县 3 38 23 6 70 8 11 3 22 

花莲县 12 48 27 11 98 8 6 15 29 

澎湖县 2 16 10 6 34 10 6 6 22 

金门县 4 11 6 4 25 0 1 0 1 

连江县 0 2 2 0 4 0 0 0 0 

总计 216 2298 1151 404 4069 691 712 418 1821 

注：1.2009 年度特殊教育统计年报。教育部特教小组网站。 

2.不含特殊教育学校。 

 

表 4  台湾地区 2009 学年 25 县市一般学校身心障碍类国民教育阶段班数(1)      单位：班 

集中式特教班 分布式资源班 
 

智障  
听

障   

肢

障   

多

障   

不 

分类 
小计 

不 

分类 

智

障 

听

障 

语

障 

自闭

症 
小计 

宜兰县 24 0 0 0 0 24 50 0 0 0 0 50 

基隆市 23 1 0 0 0 24 58 0 2 0 0 60 

台北市 152 0 0 0 0 152 324 0 5 0 0 329 

台北县 147 0 0 0 0 147 204 0 15 0 0 219 

桃园县 86 6 0 0 0 92 151 0 0 0 0 151 

新竹市 21 2 0 0 10 33 39 0 0 0 0 39 

新竹县 28 0 0 0 0 28 33 0 0 0 0 33 



苗栗县 46 2 1 0 0 49 50 0 0 1 0 51 

台中市 42 3 0 2 0 47 74 0 0 0 0 74 

台中县 83 1 0 0 0 84 141 0 0 0 0 141 

南投县 32 1 0 0 0 33 40 0 0 0 0 40 

彰化县 54 7 0 0 0 61 123 0 0 0 0 123 

云林县 40 2 0 0 0 42 46 0 0 0 0 46 

嘉义市 19 5 0 0 0 24 17 0 0 0 0 17 

嘉义县 29 0 0 0 0 29 41 0 0 0 0 41 

台南市 31 3 0 0 3 37 66 0 0 0 0 66 

台南县 50 1 0 0 0 51 69 0 0 0 0 69 

高雄市 61 2 5 0 0 68 170 0 3 6 5 184 

高雄县 0 0 0 0 56 56 70 0 0 0 0 70 

屏东县 43 2 0 5 1 51 38 0 0 0 0 38 

台东县 23 1 0 0 0 24 33 0 0 0 0 33 

花莲县 27 1 0 0 0 28 27 0 0 0 0 27 

澎湖县 12 1 0 0 0 13 9 1 0 0 0 10 

金门县 3 0 0 0 0 3 9 0 0 0 0 9 

连江县 0 0 0 0 0 0 4 0 0 0 0 4 

总计 1076 41 6 7 70 1200 1886 1 25 7 5 1924 

注：1.2009 年度特殊教育统计年报。教育部特教小组网站。 

 

 

 



表 4-1  台湾地区 2009 学年 25 县市一般学校身心障碍类国民教育阶段班数(2)   单位：

班 

巡    回    辅    导 在家教育 
 

不 

分类 
视障 听障 

听语

障 

病

弱 

自闭

症 

情绪与行

为障碍 

床边

教学 

小

计 
巡回  

辅导 
小

计 

  
总 

 计 
宜兰县 21 2 4 0 0 3 0 0 30 2 2 106 

基隆市 0 3 0 0 0 1 1 0 5 4 4 93 

台北市 0 0 0 0 8 0 9 0 17 0 0 498 

台北县 16 0 0 0 0 0 0 0 16 10 10 392 

桃园县 2 4 0 0 0 0 0 0 6 8 8 257 

新竹市 3 2 0 0 0 0 0 0 5 3 3 80 

新竹县 1 1 2 0 0 0 0 0 4 3 3 68 

苗栗县 6 0 0 0 0 0 0 0 6 2 2 108 

台中市 5 2 0 0 0 5 0 0 12 6 6 139 

台中县 8 3 2 0 0 2 0 0 15 4 4 244 

南投县 9 2 2 0 0 0 1 0 14 6 6 93 

彰化县 1 3 0 4 1 2 1 0 12 6 6 202 

云林县 1 0 0 0 0 0 0 0 1 3 3 92 

嘉义市 2 1 0 0 0 0 0 0 3 2 2 46 

嘉义县 0 0 2 0 0 0 0 0 2 1 1 73 

台南市 0 3 2 0 0 3 2 0 10 2 2 115 

台南县 8 3 0 2 0 0 0 0 13 4 4 137 

高雄市 0 0 2 0 0 0 3 3 8 5 5 265 

高雄县 26 0 0 0 0 0 0 0 26 0 0 152 

屏东县 12 2 0 0 0 0 0 0 14 3 3 106 

台东县 1 1 0 0 0 0 0 0 2 2 2 61 

花莲县 20 0 0 0 0 0 0 0 20 0 0 75 

澎湖县 0 1 0 1 0 0 0 0 2 1 1 26 

金门县 2 1 0 1 0 0 0 0 4 1 1 17 

连江县 0 0 0 0 0 0 0 0 0 0 0 4 

总计 144 34 16 8 9 16 17 3 247 78 78 3449 

注：2009 年度特殊教育统计年报。教育部特教小组网站。 
在班级规模方面，特殊教育设施及人员设置标准第 7 条规定，身心障碍特殊教育学校、

特殊幼儿园，每班人数规定如下：(1)学前教育阶段：每班以不超过 8 人为原则，(2)国民小

学教育阶段：每班以不超过 10 人为原则，(3)国民中学教育阶段：每班以不超过 12 人为原

则，(4)高级中等教育阶段：每班以不超过 15 人为原则。资赋优异特殊教育学校、特殊幼儿

园，每班学生人数不得超过 30 人。 
在教师编制方面，特殊教育设施及人员设置标准第 9 条规定如下， 

1.教师：学前教育及国民小学教育阶段，每班置教师 2 人；国民中学及高级中等教育 
阶段，每班置教师 3 人。 

2.导师：学前教育、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教育阶段，每班置导师二人，由教师兼任之。 
高级中等教育阶段，每班置导师一人，由教师兼任之。 

3.教师助理员：学校身心障碍学生人数，每 15 人置 1 人，未满 15 人以 15 人计。 



综合上述，在特殊教育学制与安置方面，可归纳六项要点： 

1.特殊教育学制分为学前教育阶段、国民教育阶段、高级中等教育阶段、高等教育及 
成人教育阶段等四阶段。并规定特殊教育之实施，应自三岁开始。 

2.台湾地区 25 个县市，目前共有 15 个县市设有 1 所以上的特殊教育学校，目前尚未 
设特殊学校有新竹县、新竹市、南投县、嘉义县、屏东县、台东县、澎湖县、金门 
县、连江县等 9 个县市。 

3.一般学校特殊教育班中，身心障碍类共 4,069 班，以国民小学的 2,298 班最多。资 
赋优异类班总数为 1,821 班，以国民中学阶段的班数最多。 

4.一般学校之身心障碍类特殊班有五种：(1)集中式特殊教育班，(2)分布式资源班，(3) 
巡回辅导班，(4)床边教学，(5)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务。身心障碍类特殊班总数 3,449 
班，其中以分布式资源班的数量最多。 

5.一般学校之资赋优异特殊班有四种：(1)采分布式资源班，(2)巡回辅导班，(3)特殊 
教育方案，(4)高级中等教育阶段集中式特殊教育班。此外，通过缩短修业年限 
鉴定的学生可以加速学习及选修高年级课程。 

6.在学生及教师员额方面员额在国民小学，每班学生不超过 10 人，每班置教师 2 人； 
在国民小学，每班学生不超过 12 人，每班置教师 3 人。 

 

五、特殊教育课程与实施 

    特殊教育法第 2 条规定，资赋优异教育之课程，是由各级主管教育行政机关依据教育主

管们所定各该级学校课程标准，并考量学生个别差异，设计适合其需要之课程实施之。而身

心障碍教育课程纲要，由教育主管部门订定。例如，目前教育主管部门订有「特殊教育学校

(班)国民教育阶段智能障碍类课程纲要」(1999 年)、「特殊教育学校(班)国民教育阶段肢体障

碍类课程纲要」(2000 年)、「特殊教育学校(班)国民、学前教育阶段视觉障碍类课程纲要」(2000
年)、「特殊教育学校(班)国民教育阶段听觉障碍类课程纲要」(2000 年)、「特殊教育学校高中

职教育阶段智能障碍类课程纲要」(2000 年)、「特殊教育学校(班)高中职教育阶段视觉障碍

类课程纲要」(2000 年)、「特殊教育学校(班)高中职教育阶段肢体障碍类课程纲要」(2000 年)。 

教育主管部门(特殊教育工作小组)于 2008 年 9 月发布「高级中等以下特殊教育课程发

展共同原则及课程纲要总纲编制报告」、「国民教育阶段特殊教育课程纲要总纲」、「高中教育

阶段特殊教育课程纲要总纲」、「高职教育阶段特殊教育课程纲要总纲」等四项文件。表 5
为台湾地区中小学特殊教育课程总纲内容，其特色有四(卢台华，2008)： 
1.三阶段特殊教育课程纲要之总纲架构统一：将国民教育、高中教育及高职教育三阶 
段特殊教育课程纲要总纲之架构统一，以学生认知功能缺损程度做为弹性规划本课 
程纲要之原则。 

2.以普通教育课程纲要为主轴：依循特殊需求学生之个别差異与需求，弹性调整普通 
教育课程纲要之各项课程原则，并在各阶段课程纲要总纲中增设說明普通教育课程 
纲要调整原则。 

3.各阶段增设說明个别化教育计画与课程间的关系：以重视学生学习之个殊性，以学 
生个别化教育计画做为课程之调整原则。 

4.强化课程委员会功能：规定特殊教育学校成立课程发展委员会，并在普通学校课程 
发展委员会纳入特殊教育教师代表。 

 
在认知功能缺损程度方面，将学生分为「认知功能无缺损学生」、「认知功能轻度缺损学

生」、「认知功能严重缺损学生」三类，其课程调整原则如下(盧台华，2008)： 



1.对于认知功能无缺损学生，此類学生通常为在普通学校就讀并接受资源班之直接或 
间接服务，课程之安排需与普通班级学生相同为原则，惟学校需依学生之个别需 
要，提供其学习困难領域之课程调整与补救教学、学习优異領域之充实教学等。 

2.认知功能轻度缺损学生，此類学生通常在普通学校就讀并接受资源班之直接或间接 
服务，或在各特殊教育学校内就讀。其课程之规划应与普通学生相同，遵循普通学 
校课程之规划來实施，惟学校需依学生个别需要，提供其学习困难領域之抽離或外 
加式之补救教学等协助。 

3.认知功能严重缺损学生，此類学生可能安置于普通学校特教班或各特殊教育学校 
中，其课程之规划应參照普通教育课程之规划。另由学校需依学生个别需要，提供 

协助。 
    在个别化教育计画与课程间的关系方面，分为下列四项重点(盧台华，2008)： 
1.是教师拟订教学目标的依据：教师需整合每位学生 IEP 所订定之年度与学期目标作 
为班级、小组或个人课程设计与教材选用之依据。 

2.參考该阶段普通教育课程之能力指针：IEP年度与学期目标之拟定可參考该阶段普 
通教育课程之能力指针，并可进行调整。 

3.个别化教育计画主要内容：IEP 中需明载特殊需求学生在普通环境学习的限制、适 
当的评量方式、其在普通班级的学习和生活的可能性与所需资源作为在融合教育或 
特殊教育环境受教及相关服务提供之依据。 

4.课程与教材的调整宜参考 IEP 的纪錄：IEP 纪錄该生在普通班学习的限制，由弱势 
与优势的能力着手，以因应不同学生身心特性及个别需要，做为选择与自编教材之 
參考。 

表 5    台湾地区中小学特殊教育课程总纲内容 
   名称          内     容 
 
 
 
(一)高级中等以下

特殊教育课程 
发展共同原则 
及课程纲要总 
纲编制报告 

1.特殊教育课程纲要特色 
2.适用对象在各教育阶段之分布 
3.特殊教育课程纲要适用对象 
4.适用对象之课程调整原则 
5.普通教育课程纲要调整原则 
6.个别化教育计画与课程间的关系 
7.国民教育阶段九年一贯课程纲要总纲与特殊教育课程纲要总纲 

之差异性比较 
8.高中教育阶段普通教育课程纲要总纲及特殊教育课程纲要总纲 

之差异性比较 
9.高职教育阶段普通教育课程纲要总纲及特殊教育课程纲要总纲 

之差异性比较 
10.特殊教育课程纲要总纲实施通则 

 
(二)国民教育阶段

特殊教育课程 
纲要总纲 

1.修订背景与基本理念 
2.基本能力与课程目标 
3.适用对象 
4.学习领域与节数 
5.九年一贯课程之调整原则 
6.个别化教育计画与课程之关系 
7.实施通则 

 
 
(三)高中教育阶段

特殊教育课程 
纲要总纲 

1.修订背景与理念 
2.教育目标 
3.适用对象 
4.学习领域、科目与学分数 
5.普通高中课程之调整原则 
6.个别化教育计画与课程之关系 
7.实施通则 
8.附录 



 
 
 
(四)高职教育阶段

特殊教育课程 
纲要总纲 

1.修订背景与理念 
2.教育目标与能力 
3.群科归属与设计原则 
4.适用对象 
5.学习领域、科目与学分（节）数 
6.普通高职课程之调整原则 
7.个别化教育计画与课程之关系 
8.校订科目规划原则 
9.实施通则 
10.附录 

      注：高级中等以下特殊教育课程发展共同原则及课程纲要总纲编制报告。教育部特教小组

网站。 

在实施方面，特殊教育课程教材教法实施办法第 9 条规定，学校实施特殊教育，为达成

个别化教学目标，得以下列方式实施之：(1)以分组方式区分，包括个别指导、班级内小组

教学、跨班级、年级或学校之分组教学等。(2)以人力与资源应用方式区分，包括师徒制、

协同教学、同侪教学、计算机或多媒体辅助教学、远距教学、社区资源运用等。(3)其它适

合特殊教育学生之教学方式。至于具体的调整作法可从学习内容、学习歷程、学习环境、学

习评量方式等四方面着手。 

    在活动方面，台湾资优教育也正尝试以更弹性、更多元的教育方案提供资优学生充实教

育的机会，举凡校内可以举办的社团活动、假日研习、夏冬令营、竞赛、异质分组活动设计、

主题法模块教学设计、综合充实教育方案、统整教学模式，以及到校际交流、国际交流、远

距教学、网络学习等方式，都是资优教育可行的方式(吴武典，2009)。 

特殊教育法第 24 条第 2 项规定，各级学校对于身心障碍学生之评量、教学及辅导工作，

应以专业团队合作进行为原则，并得视需要结合卫生医疗、教育、社会工作、独立生活、职

业重建相关等专业人员，共同提供学习、生活、心理、复健训练、职业辅导评量及转衔辅导

与服务等协助 

依据身心障碍教育专业团队设置与实施办法第 2 条规定，专业团队由特殊教育教师、普

通教育教师、特殊教育相关专业人员及教育行政人员等共同参与为原则，并得依学生之需要

弹性调整之。第 2 条规定，专业团队每学年应至少召开三次团队会议。 

第 6 条规定，专业团队之合作方式及运作程序如下： 

1.由相关团队成员共同先就个案讨论后再进行个案评估，或由各团队成员分别实施个 

案评估后再共同进行个案讨论，作成评估结果。 

2.专业团队依前款评估结果，透过会议，确定教育及相关专业服务之重点及目标，完 

成个别化教育计画之拟定。 

3.个别化教育计画之执行及追踪评鉴，由与个案最密切之专业团队成员在其它成员之 

咨询、指导或协助下负责为之，或由各专业团队成员分别负责为之。 

在资赋优异教育之教学方面，特殊教育课程教材教法实施办法第 4 条规定，学校实施资

赋优异教育，应依规定设计之课程，并视学生特质及其个别需要，安排充实及加速之学习活

动，强调启发性、创造性之教学，并加强培养学生之社会知能及独立研究能力。 

综合上述，有关特殊教育课程与实施可归纳五项要点： 



1.资赋优异教育之课程，由各级主管教育行政机关依据各该阶段学校课程标准设计。 

而身心障碍教育课程纲要，由教育主管部门订定。 

2.中小学阶段的特殊教育课程纲要，亦以普通教育课程纲要为主轴，依循特殊需求学 

生之个别差異与需求，弹性调整。主要考量学生的认知功能缺损程度，从学习内容、 

学习歷程、学习环境、学习评量方式等四方面进行调整。 

3.个别化教育计画可參考该阶段普通教育课程之能力指针，以增进 IEP 与普通教育课 

程的联结。 

4.学校特殊教育教学与活动应更为弹性与多元，可采不同的分组方式与人力组合，以 

达成个别化教学目标。 

5.在人力运用方面，应以专业团队合作进行为原则。专业团队由特殊教育教师、普通 

教育教师、特殊教育相关专业人员及教育行政人员等共同参与为原则。 

 

六、特殊教育师资培育 

1994 年公布「师资培育法」，师资培育由公费改为自费为主，并开放一般大学

亦可培养，但特殊教育师资培育的开放程度，远不及幼教、小教与中教。目前特殊

教育师资培育机构是 3 所师范大学、5 所教育大学，以及嘉义大学、台南大学、台

东大学、东华大学、私立中原大学的特殊教育学系培育。3 所师范大学以培育中等

学校特殊教育师资为主，另 9 所大学以培养小学及幼儿阶段的特殊教育师资，而私

立中原大学的特殊教育学系培育则同时培育中小学特殊教育师资。 
依据教育主管部门 2003 年发布的「特殊教育教师师资职前教育课程教育专业课程科目

及学分」规定，特殊教育教师师资职前教育应修习至少 40 学分，包括一般教育专业课程至

少 10 学分，特殊教育专业课程至少 30 学分。 
特殊教育专业课程的 30 学分中，包括特殊教育共同专业课程 10 学分，皆为必修(包括

特殊教育导论 3 学分、特殊教育学生评量 3 学分、特殊教育教学实习 4 学分)。 
特殊教育各类组专业课程至少 20 学分，资赋优异类至少必修 12 学分，选修 8 学分； 
身心障碍类至少必修 10 学分，选修 10 学分。 
    依据师资培育法规定，修毕师资职前教育课程须另加全时实习半年，全时实习半年期满

并及格后，再参加教师资格考试，及格后才取得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考试科目共有国语文、

教育原理与制度、特殊教育学生评量与辅导、特殊教育课程与教学等四科。 
      表 6  特殊教育教师师资职前教育课程教育专业课程结构 

课程分类 学分数   分类 
学前 10 学分 
国小 10 学分 

 

一般教育专业课程 
 
至少 10 学分 

中等 10 学分 
特殊教育专业课程 至少 30 学分  
1 特殊教育共同专业课程 至少 10 学分  
2. 特殊教育各类组专业课程 至少 20 学分 1.资优：必修 12 学分、选修 8 学分 

2.障碍：必修 10 学分、选修 10 学分

2008 年度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及幼儿园教师资格检定考试特殊教育类有 741 人报名，735
人到考，644 人通过，通过率为 87.6%(总通过率为 75.6%)。2009 年度 797 人报名，789 人



到考，717 人通过，通过率为 90.0%(总通过率为 63.7%)(吴武典，2008)。显示特殊教育类教

师资格检定考试通过率均高于四类师资检定考试之总通过率。 
目前特殊教育师资培育出现三个问题：(1)部分师资生花费半年实习，但未能通过教师

资格检定考试，而无法取得教师证书。(2)师资培育供过于求的问题，许多人取得教师证书，

但没有机会取得教师工作。(3)特殊教育师资流失的问题，尤其是国民小学特教教师，因为

大多具一般教师资格，若有机会常转任一般教师。 
综合上述，有关特殊教育师资培育，可归纳二项要点： 

1.特殊教育法未规范师资培育，特殊教育师资制度由师资培育法规范。中小学特殊教 
育师资均须修毕 40 个职前教育学分，参加半年教育实习，并通过检定考试，才能 
取得教师证书。 

2.虽然特殊教育师资特殊师资检定考试通过率颇高，但供过于求情形严重，取得教师 
证书后，担任教师的机会不多。 

 

七、特殊教育行政体制与经费 

特殊教育法第 7 条第 1 项规定，各级主管机关为执行特殊教育工作，应设专责单位。各

级主管机关的职责是每年定期举办特殊教育学生状况调查及教育安置需求人口通报，出版统

计年报，依据实际现况及需求，妥善分配相关资源，并规划各项特殊教育措施(第 8 条)。直

辖市之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是直辖市政府、县(市)之主管教育行政机关为县(市)政府。 
图 2 为台湾特殊教育行政系统图，在教育主管部门之专责单位为「特殊教育工作小组」，

直辖市政府(台北市、高雄市)之专责单位为教育局之「特殊教育科」，在台湾省 21 县(市)政
府中，除台北县政府之专责单位为教育局之「特殊教育科」、澎湖县政府之专责单位为教育

局之「社会教育与特殊教育课」外，其余 19 县(市)政府之专责单位为教育处之「特殊教育

与幼儿教育科」。而教育主管部门中部办公室设「特殊教育与教师检定发证」(第一科)负责

台湾省中小学特殊教育业务推展。 

    此外，在金门县政府、连江县政府教育局并未设专责单位，其特殊教育业务「学务管理

课」负责，似乎不符合特殊教育法第 7 条之规定。但该两县人口数远不及台湾本岛各县市，

其业务量是否达到可以设置专责单位的程度，值得考量。 
其次，在学校层次，特殊教育法第 7 条第 2 项规定，特殊教育学校及设有特殊教育班之

各级学校，其承办特殊教育业务人员及特殊教育学校之主管人员，应进用具特殊教育相关专

业者。而所谓「具特殊教育相关专业」是指修习特殊教育学分三学分以上者。旨在提升特殊

教育工作人员的专业化程度。 
 

 

 

 

 

 

16 县政府教育局处           5 市政府教育局处     1.金门县政府教育局 
*北县：特殊教育科        (特殊教育与幼儿教育科)    (学务管理课) 

教育主管部門(特殊教育工作小組)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特殊教育科)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特殊教育科) 
教育主管部門中部辦公室

(特殊教育與教師檢定發證)



*澎县：社会教育与                               2.连江县政府教育局 
特殊教育课                                        (学务管理课) 
*其它：特殊教育与 
幼儿教育科 

 
图 2  台湾特殊教育行政系统图 

在特殊教育预算保障方面，旧版特殊教育法规定，特殊教育预算，在中央政府不得低于

当年度教育主管预算3%；在地方政府不得低于当年度教育主管预算5%。新版特殊教育法第

9条规定，在教育主管部门不得低于当年度教育主管预算4.5%；在地方政府不得低于当年度

教育主管预算5%。把教育主管部门特殊教育预算由3%提高至4.5%，因为加计身心障碍子女

教育补助费之后，目前已达4.2％。 

表 7 为教育主管部门编列特殊教育预算，由该表可知，2000 年教育主管部门编列的特

殊教育预算为 55 亿余元，2005 年为 61 亿余元，2009 年为 72 亿余元，逐年增加，且符合法

律规定之比率。其次，由该表也可看出，约 99%的特殊教育经费均用于身心障碍类教育，

资赋优异类教育约只占 1%。可能近年来补助弱势之施政理念有关。 
以教育主管部门 2009 年度预算为例，在 72 亿元经费中，私立学校学杂费减免及工读助

学金约 23 亿元，占 32%；9 所国立特殊学校经费约 13 亿元，占 18%。两者合计 36 亿元，

已占 50%，实际上能推动特教业务者只有 36 亿元。至于在地方政府方面，除台北市、高雄

市外，各县市财政并不是很丰厚，特殊教育工作的推展，主要还是仰赖教育主管部门的挹注。 

表 7  教育主管部门编列特殊教育预算                            单位：新台币百万元 

                    合    计                 身心障碍类          资赋优异类    

   年 度       金 额      占主管预算        金额     %          金额    %    

  2000 年 5531 3.0% 4807 86.9% 164 3.0% 

  2005 年 6103 4.3% 6049 99.1% 53 0.9% 

  2009 年 7245 4.3% 7148 98.7% 97 1.3% 

  注：政府总预算教育主管部门单位预算。教育主管部门(2009)。 

    综合上述，有关特殊教育行政体制与经费，可归纳二项要点： 
1.在 25 县市中，金门县、连江县政府教育局并未设专责单位。 
2.法率保障特殊教育经费来源，有利特殊教育发展。惟在经费如何有效分配与运用， 

值得探讨。 
 

八、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综合上述五项主题之分析，归纳 15 点结论： 
1.过去 40 年来特殊教育法制化程度有显著提升，特殊教育法经 4 度修正，条文增加 1 倍。

历次修正大多能发挥引导特殊教育实务推动的功能。 
2.特殊教育法制系统分为五个层级：(1) 「宪法」增修条文、(2)教育基本法、(3)特殊教育法、

(4)特殊教育法规命令、(5)特殊教育行政规则。其中特殊教育法的法规命令增加为 18 件。 
3.直辖市及县市政府可自定特殊教育法方面的自治法规，特殊教育法自治法规分为自治条

例、自治规则二个层级。 
4.过去 10 年来，现行特殊教育学生之类别与学生数均有显著增加，各类特殊教育学生占学

生总数的比率为 3.8%。增加最多的是发展迟缓类与学术性向类。 
5.对于各类身心障碍及资赋优异学生的特质，均有明确界定，并订有明确鉴定标准。 
6.特殊教育学制分为学前教育阶段、国民教育阶段、高级中等教育阶段、高等教育及成人教



育阶段等四阶段。并规定特殊教育之实施，应自三岁开始。 
7.目前共有 16 个县市共设有 21 所特殊教育学校，有 9 个县市未设特殊学校。身心障碍类班

数最少的是澎湖县、金门县、连江县等三个离岛；资赋优异类班数最少的是金门县、连江县、

嘉义县、新竹县。 
8.一般学校特殊教育班中，身心障碍类共 4,069 班，以国民小学的 2,298 班最多。资赋优异

类班总数为 1,821 班，以国民中学阶段的班数最多。 
9.资赋优异教育之课程，由各级主管教育行政机关依据各该阶段学校课程标准设计。而身心

障碍教育课程纲要，由教育主管部门订定。 
10.个别化教育计画可參考该阶段普通教育课程之能力指针，以增进 IEP 与普通教育课程的

联结。 
11.学校特殊教育教学与活动应更为弹性与多元，可采不同的分组方式与人力组合，以达成

个别化教学目标。 

12.在人力运用方面，应以专业团队合作进行为原则。专业团队由特殊教育教师、普通教育

教师、特殊教育相关专业人员及教育行政人员等共同参与为原则。 
13.中小学特殊教育师资均须修毕 40 个职前教育学分，参加半年教育实习，并通过检定考试，

才能取得教师证书。惟担任正式教师的机会不多。 
14.在金门县政府、连江县政府教育局并未设专责单位，其特殊教育业务「学务管理课」负

责，似乎不符合特殊教育法第 7 条之规定。 
15.特殊教育经费法律保障，有利特殊教育发展。惟约 99%的特殊教育经费均用于身心障碍

类教育，资赋优异类教育约只占 1%，相当不均衡，值得探讨。 

(二)建议 

    根据前述结论，提出八点建议供参考： 
1.县市政府特殊教育法制化程度有待提升： 
    1990 年 1 月公布地方制度法以后，进一步落实地方自治，县市政府权责大为增加。县

市政府在中央法规授权下，可自定特殊教育法方面的自治法规，包括自治条例与自治规则两

层级。但经查各县市订定特殊教育自治例者甚少，法制化程度仍低 
2.特殊义务教育年限值得讨论： 

特殊教育法第 23 条规定，为推展身心障碍儿童之早期疗育，其特殊教育之实施，应自

三岁开始，但未规定最多提供到几岁。是否参考美国特殊义务教育之措施，提供特殊义务教

育到 21 岁。 
3.部分县市宜研议是否设置特教学校或分校、分班，以符合规定： 

特殊教育法规定，每个县市至少应设立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分校或班)(第 25 条)。 
目前尚未设特殊学校有新竹县、新竹市、南投县、嘉义县、屏东县、台东县、澎湖县、金门

县、连江县等 9 个县市。 

4.部分县市宜研议是否增加一般学校的特殊班： 
如上分析，资赋优异类班数班数最少的是连江县，无资优班，金门县只有 1 班，嘉义县

只有 9 班、新竹县只有 10 班。与其它县市比较起来明显偏低，值得检讨。 
5.宜加强个别化教育计画(IEP)与普通课程的联结： 
    不论是身心障碍类或资赋优异类课程设计，主要参考基准还是以各该阶段普通课程纲

要，而个别化教育计画则是特殊教育课程与教学的枢纽，两者的联结宜持续加强。 
6.特教师资培育供过于求的现象，值得研究： 
    由于中小学特殊教育教师职缺甚少，约自 2001 年以后，许多人取得特殊教育教师证书

者，但没有机会取得教师工作。但特殊教育师资培育量似乎减少得不多，这是整个师资制度

的问题，值得探讨。 



7.金门县、连江县是否设特殊教育科，值得讨论： 
在金门县政府、连江县政府教育局并未设专责单位，其特殊教育业务「学务管理 

课」负责，似乎不符合特殊教育法第 7 条之规定。但这两县人口不多，其业务量是否达到设

置专责单位程度，也值得考量。若该规定又滞碍难行之处，就必须反过来修法。 

8.特殊教育经费分配与运用是否妥当，值得讨论： 
过去几年来，政府都能依规定比率编列特殊教育预算，惟在分配上，99%的特殊 

教育经费均用于身心障碍类教育，资赋优异类教育约只占 1%，相当不均衡，值得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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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特殊教育法 
1.1984 年 12 月 17 日制定公布全文 25 条 
2.1997 年 5 月 14 日修正公布全文 33 条 
3.2001 年 12 月 26 日修正发布第 2～4、8、9、14～17、19、20、28、31 条条文 
4.20045 年 6 月 23 日增订公布第 31-1 条条文 
5.2009 年 11 月 18 日修正公布全文 51 条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使身心障碍及资赋优异之国民，均有接受适性教育之权利，充分 



          发展身心潜能，培养健全人格，增进服务社会能力，特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主管机关：在中央为教育部；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在 

县(市)为县(市)政府。 

本法所定事项涉及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业务时，各该机关应配合办 

理。 

第三条    本法所称身心障碍，指因生理或心理之障碍，经专业评估及鉴定具 

学习特殊需求，须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措施之协助者；其分类如下： 

一、智能障碍。 

二、视觉障碍。 

三、听觉障碍。 

四、语言障碍。 

五、肢体障碍。 

六、身体病弱。 

七、情绪行为障碍。 

八、学习障碍。 

九、多重障碍。 

十、自闭症。 

十一、发展迟缓。 

十二、其它障碍 

第四条    本法所称资赋优异，指有卓越潜能或杰出表现，经专业评估及鉴定 

具学习特殊需求，须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措施之协助者；其分类如下： 

一、一般智能资赋优异。 

二、学术性向资赋优异。 

三、艺术才能资赋优异。 

四、创造能力资赋优异。 

五、领导能力资赋优异。 

六、其它特殊才能资赋优异。 

第五条    各级主管机关为促进特殊教育发展，应设立特殊教育咨询会。遴聘 

学者专家、教育行政人员、学校行政人员、同级教师组织代表、家长代 

表、特殊教育相关专业人员(以下简称专业人员)、相关机关(构)及团体代 

表，参与咨询、规划及推动特殊教育相关事宜。 

前项咨询会成员中，教育行政人员及学校行政人员代表人数合计不 

得超过半数，单一性别人数不得少于三分之一。 

第一项参与咨询、规划、推动特殊教育与其它相关事项之办法及自 



治法规，由各主管机关定之。 

第六条    各级主管机关应设特殊教育学生鉴定及就学辅导会(以下简称鉴辅 

会)，遴聘学者专家、教育行政人员、学校行政人员、同级教师组织代表、 

家长代表、专业人员、相关机关（构）及团体代表，办理特殊教育学生 

鉴定、安置、重新安置、辅导等事宜；其实施方法、程序、期程、相关 

资源配置，与运作方式之办法及自治法规，由各级主管机关定之。 

前项鉴辅会成员中，教育行政人员及学校行政人员代表人数合计不 

得超过半数，单一性别人数不得少于三分之一。 

各该主管机关办理身心障碍学生鉴定及安置工作召开会议时，应通 

知有关之学生家长列席，该家长并得邀请相关专业人员列席。 

第七条    各级主管机关为执行特殊教育工作，应设专责单位。 

特殊教育学校及设有特殊教育班之各级学校，其承办特殊教育业务人员及特

殊教育学校之主管人员，应进用具特殊教育相关专业者。 

前项具特殊教育相关专业，指修习特殊教育学分三学分以上者。 

第八条    各级主管机关应每年定期举办特殊教育学生状况调查及教育安置 

需求人口通报，出版统计年报，依据实际现况及需求，妥善分配相关资 

源，并规划各项特殊教育措施。 

第九条    各级政府应从宽编列特殊教育预算，在中央政府不得低于当年度教 

育主管预算百分之四．五；在地方政府不得低于当年度教育主管预算百 

分之五。 

地方政府编列预算时，应优先办理身心障碍教育。 

中央政府为均衡地方身心障碍教育之发展，应补助地方办理身心障 

碍教育之人事及业务经费；其补助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商直辖市、 

县(市)主管机关后定之。 

第二章  特殊教育之实施 

第一节  通则 

第十条   特殊教育之实施，分下列四阶段： 

一、学前教育阶段：在医院、家庭、幼儿园、托儿所、社会福利机 

构、特殊教育学校幼稚部或其它适当场所办理。 

二、国民教育阶段：在国民小学、国民中学、特殊教育学校或其它 

适当场所办理。 

三、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在高级中等学校、特殊教育学校或其它适 

当场所办理。 

四、高等教育及成人教育阶段：在专科以上学校或其它成人教育机 



构办理。 

前项第一款学前教育阶段及第二款国民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生以就近入学

为原则。但国民教育阶段学区学校无适当场所提供特殊教育者，得经主管机关安

置于其它适当特殊教育场所。 

第十一条    高级中等以下各教育阶段学校得设特殊教育班，其办理方式如下： 

一、集中式特殊教育班。 

二、分布式资源班。 

三、巡回辅导班。 

前项特殊教育班之设置，应由各级主管机关核定；其班级之设施及 

人员设置标准，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高级中等以下各教育阶段学生，未依第一项规定安置于特殊教育班 

者，其所属学校得拟具特殊教育方案向各主管机关申请；其申请内容与 

程序之办法及自治法规，由各主管机关定之。 

第十二条    为因应特殊教育学生之教育需求，其教育阶段、年级安排、教育场 

所及实施方式，应保持弹性。 

特殊教育学生得视实际状况，调整其入学年龄及修业年限；其降低 

或提高入学年龄、缩短或延长修业年限及其它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 

主管机关定之。但法律另有规定者，从其规定。 

第十三条    各教育阶段之特殊教育，由各主管机关办理为原则，并得奖助民间 

办理，对民间办理身心障碍教育者，应优先奖助。 

前项奖助对象、条件、方式、违反规定时之处理与其它应遵行事项 

之办法及自治法规，由各级主管机关定之。 

第 十四 条    高级中等以下各教育阶段学校为办理特殊教育应设置专责单位，依 

实际需要遴聘及进用特殊教育教师、特殊教育相关专业人员及助理人 

员。 

前项专责单位之设置与人员之遴聘、进用及其它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十五条    为提升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措施之服务品质，各级主管机关应加强 

办理特殊教育教师及相关人员之培训及在职进修。 

第十六条    各级主管机关为实施特殊教育，应依鉴定基准办理身心障碍学生及 

资赋优异学生之鉴定。 

前项学生之鉴定基准、程序、期程、教育需求评估、重新评估程序 

及其它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十七条    托儿所、幼儿园及各级学校应主动或依申请发掘具特殊教育需求之 



学生，经监护人或法定代理人同意者，依前条规定鉴定后予以安置，并 

提供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措施。 

各主管机关应每年重新评估前项安置之适当性。 

监护人或法定代理人不同意进行鉴定安置程序时，托儿所、幼儿园及高级中

等以下学校应通报主管机关。 

主管机关为保障身心障碍学生权益，必要时得要求监护人或法定代理人配合

鉴定后安置及特殊教育相关服务。 

第十八条    特殊教育与相关服务措施之提供及设施之设置，应符合适性化、个 

别化、社区化、无障碍及融合之精神。 

第十九条    特殊教育之课程、教材、教法及评量方式，应保持弹性，适合特殊 

教育学生身心特性及需求；其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二十条    为充分发挥特殊教育学生潜能，各级学校对于特殊教育之教学应结 

合相关资源，并得聘任具特殊专才者协助教学。 

前项特殊专才者聘任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二十一条    对学生鉴定、安置及辅导如有争议，学生或其监护人、法定代理人， 

得向主管机关提起申诉，主管机关应提供申诉服务。 

学生学习、辅导、支持服务及其它学习权益事项受损时，学生或其 

监护人、法定代理人，得向学校提出申诉，学校应提供申诉服务。 

前二项申诉服务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二节  身心障碍教育 

第二十二条    各级学校及试务单位不得以身心障碍为由，拒绝学生入学或应试。 

各级学校及试务单位应提供考试适当服务措施，并由各试务单位公 

告之；其身心障碍学生考试服务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二十三条    身心障碍教育之实施，各级主管机关应依专业评估之结果，结合医 

疗相关资源，对身心障碍学生进行有关复健、训练治疗。 

为推展身心障碍儿童之早期疗育，其特殊教育之实施，应自三岁开 

始。 

第二十四条    各级主管机关应提供学校辅导身心障碍学生有关评量、教学及行政 

等支持服务。 

各级学校对于身心障碍学生之评量、教学及辅导工作，应以专业团 

队合作进行为原则，并得视需要结合卫生医疗、教育、社会工作、独立 

生活、职业重建相关等专业人员，共同提供学习、生活、心理、复健训 

练、职业辅导评量及转衔辅导与服务等协助。 

前二项之支持服务与专业团队设置及实施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 



之。 

第二十五条    各级主管机关或私人为办理高级中等以下各教育阶段之身心障碍 

学生教育，得设立特殊教育学校；特殊教育学校之设立，应以小班、小 

校为原则，并以招收重度及多重障碍学生为优先，各直辖市、县(市)应 

至少设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分校或班），每校并得设置多个校区；特 

殊教育班之设立，应力求普及，符合社区化之精神。 

启聪学校以招收听觉障碍学生为主；启明学校以招收视觉障碍学生 

为主。 

特殊教育学校依其设立之主体为中央政府、直辖市政府、县(市)政 

府或私人，分为国立、直辖市立、县(市)立或私立；其设立、变更及停 

办，依下列规定办理： 

一、国立：由中央主管机关核定。 

二、直辖市立：由直辖市主管机关核定后，报请中央主管机关备查。 

三、县(市立：由县(市主管机关核定后，报请中央主管机关备查。 

四、私立：依私立学校法相关规定办理。 

特殊教育学校设立所需之校地、校舍、设备、师资、变更、停办或 

合并之要件、核准程序、组织之设置及人员编制标准，由中央主管机关 

定之。 

第二十六条    特殊教育学校置校长一人，其聘任资格依教育人员任用条例之规 

定，并应具备特殊教育之专业知能，聘任程序比照其所设最高教育阶段 

之学校法规之规定。 

第二十七条    高级中等以下各教育阶段学校，对于就读普通班之身心障碍学生， 

应予适当教学及辅导；其教学原则及辅导方式之办法，由各级主管机关 

定之。 

为使普通班教师得以兼顾身心障碍学生及其它学生之需要，前项学 

校应减少身心障碍学生就读之普通班学生人数，或提供所需人力资源及 

协助；其减少班级学生人数之条件、核算方式、提供所需人力资源与协 

助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二十八条    高级中等以下各教育阶段学校，应以团队合作方式对身心障碍学生 

订定个别化教育计画，订定时应邀请身心障碍学生家长参与，必要时家 

长得邀请相关人员陪同参与。 

第二十九条    高级中等以下各教育阶段学校，应考量身心障碍学生之优势能力、 

性向及特殊教育需求及生涯规划，提供适当之升学辅导。 

身心障碍学生完成国民义务教育后之升学辅导办法，由中央主管机 



关定之。 

第三十条    高等教育阶段之身心障碍教育，应符合学生需求，以特殊教育方案 

实施，协助学生学习及发展。 

政府应实施身心障碍成人教育，并鼓励身心障碍者参与终身学习活 

动；其办理机关、方式、内容及其它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 

定之。 

第三十一条    为使各教育阶段身心障碍学生服务需求得以衔接，各级学校应提供 

整体性与持续性转衔辅导及服务；其转衔辅导及服务之办法，由中央主 

管机关定之。 

第三十二条    各级主管机关应依身心障碍学生之家庭经济条件，减免其就学费 

用；对于就读学前私立幼儿园、托儿所或社会福利机构之身心障碍幼 

儿，得发给教育补助费，并奖助其招收单位。 

前项减免、奖补助之对象、条件、金额、名额、次数及其它应遵行 

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身心障碍学生品学兼优或有特殊表现者，各级主管机关应给予奖补 

助；其办法及自治法规，由各级主管机关定之。 

第三十三条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及社会福利机构应依身心障碍学生在校(园、 

所)学习及生活需求，提供必要之教育辅助器材及相关支持服务；其办法，由中

央主管机关定之。 

身心障碍学生无法自行上下学者，由各主管机关免费提供交通工具；确有困

难提供者，补助其交通费；其实施办法及自治法规，由各主管机关定之。 

各主管机关应优先编列预算，推动前二项之服务。 

第三十四条    各主管机关得依申请核准或委托社会褔利机构、医疗机构及少年矫 

正学校，办理身心障碍教育。 

第三节  资赋优异教育 

第三十五条    学前教育阶段及高级中等以下各教育阶段学校资赋优异教育之实 

施，依下列方式办理： 

一、学前教育阶段：采特殊教育方案办理。 

二、国民教育阶段：采分布式资源班、巡回辅导班、特殊教育方案 

办理。 

三、高级中等教育阶段：依第十一条第一项及第三项规定方式办理。 

第三十六条    高级中等以下各教育阶段学校应以协同教学方式，考量资赋优异学 

生性向、优势能力、学习特质及特殊教育需求，订定资赋优异学生个别 

辅导计画，必要时得邀请资赋优异学生家长参与。 



第三十七条    高等教育阶段资赋优异教育之实施，应考量资赋优异学生之性向及 

优势能力，得以特殊教育方案办理。 

第三十八条    资赋优异学生之入学、升学，应依各该教育阶段法规所定入学、升 

学方式办理；高级中等以上教育阶段学校，并得参采资赋优异学生在学 

表现及潜在优势能力，以多元入学方式办理。 

第三十九条    资赋优异学生得提早选修较高一级以上教育阶段课程，其选修之课 

程及格者，得于入学后抵免。 

第四十条    高级中等以下各教育阶段主管机关，应补助学校办理多元资优教育 

方案，并对办理成效优良者予以奖励。 

资赋优异学生具特殊表现者，各级主管机关应给予奖助。 

前二项之奖补助办法及自治法规，由各主管机关定之。 

第四十一条    各级主管机关及学校对于身心障碍及社经文化地位不利之资赋优 

异学生，应加强鉴定与辅导，并视需要调整评量工具及程序。 

第三章  特殊教育支持系统 

第四十二条    各级主管机关为改进特殊教育课程、教材教法及评量方式，应进行 

相关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公开及推广使用。 

第四十三条    为鼓励大学校院设有特殊教育系、所者设置特殊教育中心，协助特 

殊教育学生之鉴定、教学及辅导工作，中央主管机关应编列经费补助之。 

为办理特殊教育各项实验研究并提供教学实习，设有特殊教育系之 

大学校院，得附设特殊教育学校(班)。 

第四十四条    各级主管机关为有效推动特殊教育、整合相关资源、协助各级学校 

特殊教育之执行及提供咨询、辅导与服务，应建立特殊教育行政支持网 

络；其支持网络之联系与运作方式之办法及自治法规，由各级主管机关 

定之。 

第四十五条    高级中等以下各教育阶段学校，为处理校内特殊教育学生之学习辅 

导等事宜，应成立特殊教育推行委员会，并应有身心障碍学生家长代 

表；其组成与运作方式之办法及自治法规，由各级主管机关定之。 

第四十六条    各级学校应提供特殊教育学生家庭咨询、辅导、亲职教育及转介等 

支持服务。 

前项所定支持服务，其经费及资源由各级主管机关编列预算办理。 

身心障碍学生家长至少应有一人为该校家长会常务委员或委员，参与学校特

殊教育相关事务之推动。 

第四十七条    高级中等以下各教育阶段学校办理特殊教育之成效，主管机关应至 

少每三年办理一次评鉴。 



直辖市及县(市)主管机关办理特殊教育之绩效，中央主管机关应至 

少每三年办理一次评鉴。 

前二项之评鉴项目及结果应予公布，并对评鉴成绩优良者予以奖 

励，未达标准者应予追踪辅导；其相关评鉴办法及自治法规，由各主管 

机关定之。 

第四章  附则 

第四十八条    公立特殊教育学校之场地、设施与设备提供他人使用、委托经营、 

奖励民间参与，与学生重补修、办理招生、甄选、实习、实施推广教育 

等所获之收入及其相关支出，应设置专帐以代收代付方式执行，其剩余 

款并得滚存作为改善学校基本设施或充实教学设备之用，不受预算法第 

十三条、国有财产法第七条及地方公有财产管理相关规定之限制。 

前项收支管理作业规定，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四十九条    本法授权各级主管机关订定之法规，应邀请同级教师组织及家长团 

体参与订定之。 

第五十条    本法施行细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五十一条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附录 2 身心障碍及资赋优异学生鉴定标准 

1.2002 年年 5 月 9 日订定发布全文 20 条 

2.2006 年 9 月 29 日修正发布第 2、14～19 条条文 

第一条    本标准依特殊教育法 (以下简称本法) 第三条第三项及第四条第二项 

规定订定之。 

第二条    各类特殊教育学生之鉴定，由各直辖市、县(市)政府特殊教育学生鉴定 

及就学辅导委员会(以下简称鉴辅会)负责相关事宜。 

身心障碍学生之鉴定，应采多元评量之原则，依学生个别状况，采取 

标准化评量、直接观察、晤谈、医学检查等方式，或参考身心障碍手册记载搜集个

案资料，综合研判之。 

资赋优异学生之鉴定，应以标准化评量工具，采多元及多阶段之评量 

方式。其评量之实施应依观察、推荐、初审、初选、复选及综合研判之程序办理。

除一般智能及学术性向优异学生之鉴定外，其它各类学生之鉴定，均不得施以学科

成就测验。 

第三条    本法第三条第二项第一款所称智能障碍，指个人之智能发展较同年龄 

者明显迟缓，且在学习及生活适应能力表现上有严重困难者；其鉴定标准 

如下： 



一、心智功能明显低下或个别智力测验结果未达平均数负二个标准差。 

二、学生在自我照顾、动作、沟通、社会情绪或学科学习等表现上较 

同年龄者有显著困难情形。 

第四条    本法第三条第二项第二款所称视觉障碍，指由于先天或后天原因，导 

致视觉器官之构造缺损，或机能发生部分或全部之障碍，经矫正后对事物 

之视觉辨认仍有困难者；其鉴定标准如下： 

一、视力经最佳矫正后，依万国式视力表所测定优眼视力未达○．三 

或视野在二十度以内者。 

二、无法以前款视力表测定时，以其它方式测定后认定者。 

第五条    本法第三条第二项第三款所称听觉障碍，指由于先天或后天原因，导 

致听觉器官之构造缺损，或机能发生部分或全部之障碍，导致对声音之听取或辨识

有困难者；其鉴定标准如下： 

一、接受自觉性纯音听力检查后，其优耳语音频率听阈达二十五分贝 

以上者。 

二、无法接受前款自觉性纯音听力检查时，以他觉性听力检查方式测 

定后认定者。 

第六条    本法第三条第二项第四款所称语言障碍，指语言理解或语言表达能力 

与同年龄者相较，有显著偏差或迟缓现象，而造成沟通困难者；其状况及 

鉴定标准如下： 

一、构音障碍：说话之语音有省略、替代、添加、歪曲、声调错误或 

含糊不清等现象，并因而导致沟通困难者。 

二、声音异常：说话之音质、音调、音量或共鸣与个人之性别或年龄 

不相称，并因而导致沟通困难者。 

三、语畅异常：说话之节律有明显且不自主之重复、延长、中断，首 

语难发或急促不清等现象者。 

四、语言发展迟缓：语言之语形、语意、语汇、语法、语用之发展， 

在语言理解或语言表达方面，较同年龄者有明显偏差或迟缓现象 

者。 

第七条    本法第三条第二项第五款所称肢体障碍，指上肢、下肢或躯干之机能 

有部分或全部障碍，致影响学习者；其鉴定标准依行政院卫生署所定「身 

心障碍等级」中所列肢体障碍之标准。 

第八条    本法第三条第二项第六款所称身体病弱，指罹患慢性疾病，体能虚弱， 

需要长期疗养，以致影响学习者；其鉴定由医师诊断后认定之。 

第九条    本法第三条第二项第七款所称严重情绪障碍，指长期情绪或行为反应 



显著异常，严重影响生活适应者；其障碍并非因智能、感官或健康等因素 

直接造成之结果。 

情绪障碍之症状包括精神性疾患、情感性疾患、畏惧性疾患、焦虑性 

疾患、注意力缺陷过动症、或有其它持续性之情绪或行为问题者。 

严重情绪障碍之鉴定标准如下： 

一、行为或情绪显著异于其同年龄或社会文化之常态者，得参考精神 

科医师之诊断认定之。 

二、除学校外，至少在其它一个情境中显现适应困难者。 

三、在学业、社会、人际、生活等适应有显著困难，且经评估后确定 

一般教育所提供之辅导无显著成效者。 

第十条    本法第三条第二项第八款所称学习障碍，指统称因神经心理功能异常 

而显现出注意、记忆、理解、推理、表达、知觉或知觉动作协调等能力有 

显著问题，以致在听、说、读、写、算等学习上有显著困难者；其障碍并 

非因感官、智能、情绪等障碍因素或文化刺激不足、教学不当等环境因素 

所直接造成之结果；其鉴定标准如下： 

一、智力正常或在正常程度以上者。 

二、个人内在能力有显著差异者。 

三、注意、记忆、听觉理解、口语表达、基本阅读技巧、阅读理解、 

书写、数学运算、推理或知觉动作协调等任一能力表现有显著困 

难，且经评估后确定一般教育所提供之学习辅导无显著成效者。 

第十一条    本法第三条第二项第九款所称多重障碍，指具两种以上不具连带关系 

且非源于同一原因造成之障碍而影响学习者。 

多重障碍之鉴定，应参照本标准其它各类障碍之鉴定标准。 

第十二条    本法第三条第二项第十款所称自闭症，指因神经心理功能异常而显现 

出沟通、社会互动、行为及兴趣表现上有严重问题，造成在学习及生活适 

应上有显著困难者；其鉴定标准如下： 

一、显著口语、非口语之沟通困难者。 

二、显著社会互动困难者。 

三、表现固定而有限之行为模式及兴趣者。 

第十三条    本法第三条第二项第十一款所称发展迟缓，指未满六岁之儿童，因生 

理、心理或社会环境因素，在知觉、认知、动作、沟通、社会情绪或自理 

能力等方面之发展较同年龄显著迟缓，且其障碍类别无法确定者；其鉴定 

依儿童发展及养育环境评估等资料，综合研判之。 

第十四条    本法第四条第一项第一款所称一般智能优异，指在记忆、理解、分析、 



综合、推理、评鉴等方面，较同年龄具有卓越潜能或杰出表现者；其经鉴 

定后应符合下列各款规定之标准： 

一、个别智力测验评量结果在平均数正二个标准差或百分等级九十七 

以上。 

二、经专家学者、指导教师或家长观察推荐，并检附学习特质与表现 

卓越或杰出等之具体资料。 

第十五条    本法第四条第一项第二款所称学术性向优异，指在语文、数学、社会 

科学或自然科学等学术领域，较同年龄具有卓越潜能或杰出表现者；其经 

鉴定后应符合下列各款规定标准之一： 

一、前述任一领域学术性向或成就测验得分在平均数正二个标准差或 

百分等级九十七以上，并经专家学者、指导教师或家长观察推荐， 

及检附专长学科学习特质与表现卓越或杰出等之具体资料。 

二、参加政府机关或学术研究机构举办之国际性或全国性有关学科竞 

赛或展览活动表现特别优异，获前三等奖项。 

三、参加学术研究单位长期辅导之有关学科研习活动，成就特别优异， 

经主办单位推荐。 

四、独立研究成果优异并刊载于学术性刊物，经专家学者或指导教师 

推荐，并检附具体资料。 

第十六条    本法第四条第一项第三款所称艺术才能优异，指在视觉或表演艺术方 

面具有卓越潜能或杰出表现者；其经鉴定后应符合下列各款规定标准之一： 

一、前述任一领域艺术性向测验得分在平均数正二个标准差或百分等 

级九十七以上，或术科测验表现优异，并经专家学者、指导教师 

或家长观察推荐，及检附艺术才能特质与表现卓越或杰出等之具 

体资料。 

二、参加政府机关或学术研究机构举办之国际性或全国性各该类科竞 

赛表现特别优异，获前三等奖项。 

第十七条    本法第四条第一项第四款所称创造能力优异，指运用心智能力产生创 

新及建设性之作品、发明或解决问题者；其经鉴定后应符合下列各款规定 

标准之一： 

一、创造能力测验或创造性特质量表得分在平均数正二个标准差或百 

分等级九十七以上，并经专家学者、指导教师或家长观察推荐， 

及检附创造才能特质与表现卓越或杰出等之具体资料。 

二、参加政府机关或学术研究机构举办之国际性或全国性创造发明竞 

赛表现特别优异，获前三等奖项。 



第十八条    本法第四条第一项第五款所称领导才能优异，指具有优异之计画、组 

织、沟通、协调、预测、决策、评鉴等能力，而在处理团体事务上有杰出 

表现者；其经鉴定后应符合下列各款规定之标准： 

一、领导才能测验或领导特质量表得分在平均数正二个标准差或百分 

等级九十七以上。 

二、经专家学者、指导教师、家长或同侪观察推荐，并检附领导才能 

特质与表现杰出等之具体资料。 

第十九条    本法第四条第一项第六款所称其它特殊才能优异，指在肢体动作、工 

具运用、计算机、棋艺、牌艺等能力具有卓越潜能或杰出表现者；其经鉴定 

后应符合下列各款规定之标准： 

一、参加政府机关或学术研究机构举办之国际性或全国性技艺竞赛表 

现特别优异，获前三等奖项。 

二、经专家学者、指导教师或家长观察推荐，并检附专长才能特质与 

表现卓越或杰出等之具体资料。 

第二十条    本标准自发布日施行。 
 


